
1 

 

業雜染研討  

 

2012/01/04 施得勝學講  癸二、業雜染 ～ 丑二、隨釋 / 寅一、業自性 

前面講完煩惱雜染，接下來是「業雜染」。（長老 T79，常柏法師 C008-P0237 40:57） 

癸二、業雜染（分二科） 子一、徵  => 批尋記 P239 

云何業雜染？ 

子二、釋（分二科） 丑一、標列（分二科） 寅一、嗢柁南 

嗢柁南曰：自性若分別，因位及與門，增上品顛倒，差別諸過患。 

寅二、長行 

當知業雜染由自性故，分別故，因故、位故、門故、上品故、顛倒故、差別故、過患故、解釋

應知。 

 

一、業為什麼叫做「雜染」？ 

‧ 染污：與不善、煩惱相應，能障聖道與涅槃。 

‧ 第七識又叫「染污意」，與我癡、我見、我愛、我慢四個煩惱相應。因為他與煩惱相應，

所以是染污的。 

‧ 第六識依著第七識為根而生起，他是「分別依」。而第六識有善、不善、無記，於善、無

記時，他非染污，因為不與煩惱相應。但凡夫煩惱未斷，第七識還在，第七識染污意與第

六識「俱行」，同時活動。並非「相應」，是屬於平等地位。因為第六意識生起時，夾雜

了第七識「染污意」，所以不管善心所、非善心所，統稱為「雜染」。 

‧ 例如於有漏位的善，雖然不由煩惱心所生起，不與煩惱相應，但同樣有第七識俱行，一樣

會增長生死，所以稱為「雜染」。 

‧ 造業是第六意識發起的活動，我們要知道，只要是有漏善惡業都會障蔽聖道，令我們流轉

生死。如論中所說，這世界是「純大苦蘊，一味苦相，如毒熱癰」。所以只要還在生死中，

就會畢竟感生苦果。因為這樣，所以論中稱為「業雜染」。 

 

二、這一大科分成九方面來解釋這個業雜染： 

1. 自性：不共他法的體性。就是「特性」。 

2. 分別：以「人、法」兩個觀點來分別「黑業、白業」。也就是造業者（能造）的相貌，以

及所造業（所造）的相貌。 

3. 因：造業的原因。列出十二種，例如貪瞋癡、戲論、邪見等等。 

地藏經說：「南閻浮提眾生，舉止動念，無不是業，無不是罪」，為什麼呢？這會在第三

科「業因」 說明。 

4. 位：業的狀態、位次。列出五種相，軟位、中位、上位、生位、習氣位。 

5. 門：造業之後會到哪裡去？分成「與果門、損益門」，這一科很重要。 

與果門，從五方面講，我們將在那裡探討「異熟果、等流果、增上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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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門：依十不善業道，建立八損害門。依十善業道，建立八利益門應知。 

6. 上品：特別說明「猛利極重業」的六種相狀。 

7. 顛倒：造業有做錯的時候，分成三種：作用顛倒、執受顛倒、喜樂顛倒。 

例如殺錯人、或是堅持錯誤見解、或是造業反而快樂。這些比較特殊的狀況要辨明。 

8. 差別：分成「體性上、種類上」的差別。這科也重要，有很多內容要分辨。 

體性上分：有作、不作，增長、不增長，故思、不故思。 

種類上分：分成十四種差別，例如定不定業、善惡無記、律不律儀、福非福業等等。 

9. 過患：列出七種過患。例如自害、他害、生現法罪、後法罪等等。又列十種、四種等等過

患。 

 

丑二、隨釋（分九科） 寅一、業自性 

業自性云何？謂若法生時，造作相起；及由彼生故，身行、語行於彼後時造作而轉，是名業自

性。 

 

1. 自性：不共他法的體性。就是「特性」。 

2. 謂若法生時：一件事生起時。 

3. 造作相起：心裡有一個「造作」的相貌，就是心裡去觀察了以後，有所決定，我打算要採

取這個行動，這裡是指第六意識的造作。就是說「思業」。 

4. 唯識經論把思心所分成三個階段，就是「審慮思、決定思、動發思」。 

「審慮思」，審慮的思惟。（依想心所安立的名言為基礎） 

「決定思」，審慮以後心裡面決定了，我要這樣做，這時還是意業。 

「動發思」，內心的決定，通過身業、語業去完成這件事。（動身發語） 

5. 及由彼生故：就是心裡經過「審慮、決定」。 

6. 身行、語行於彼後時造作而轉：在審慮思、決定思之後，這時就發動身語去造作了。 

7. 《俱舍論》將「審慮、決定」歸為「思業」，「動發思」歸為「思已業」。 

8. 分辨：想心所、思心所都發起言說，其差別為何？ 

想心所是「於境取相為性」，卷三說想心所的業用是「令心發起種種言說為業」，他是所

在所緣境上去觀察各式各樣的差別相，然後安立種種名字；利用種種名字，我們才能有種

種言說。 

思心所是「令心造作為性」、「發起尋、伺身語業等為業」。這思心所才是總司令，要由

思心所經過審慮、決定，才能發動身業、語業等等造作。 

9. 所以說，業以「造作」為性，也就是由「思心所」發起種種的業，所有的業都是由第六意

識支配的，身體自己不能造作。善心所與思心所俱行，那就是善業。煩惱心所與思心所俱

行，那就會造不善業。以上就是「業的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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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尋記》 

  若法生時造作相起者：此說思業。彼造作相有五種類。一、為境隨與，二、為彼合會，三、

為彼別離，四、能發雜染業，五、令心自在轉。如下決擇分說。（陵本五十三卷十六頁 4261） 

  身行語行等者：此說身業、語業。入出息風，名為身行。風為導首，身業轉故。身所作業，

亦名身行。由愚癡者先起隨順身業風已，然後方起染汙身業。如入出息能起身業，故名身行；

如是尋伺與諸語業俱名語行。如下決擇分說。（陵本五十六卷十八頁 4552）此身語行由思動

發，故言於彼後時造作而轉。 

 

1. 卷五十三列出思業的五個相狀： 

(1) 為境隨與：領納了境界。注意到這件事了，在心裡形成一個境界，才會去造作。要是不

注意他，就不會往下發展了。 

(2) 為彼合會：思維是否要跟這境界在一起。通常順我的意、可愛境界，才會想繼續合會。 

(3) 為彼別離：或是要跟這個境界分開。這是指相違境界。 

(4) 能發雜染業：因為內心有煩惱，所以發動的業都與無明相雜。 

(5) 令心自在轉：使心聽從思心所的指揮，去造善或造惡。 

下面對身行、語行再加以說明。 

2. 解釋「身行」： 

(1) 入出息風，名為身行。風為導首，身業轉故。身體能動，主要是有風，中國講「氣」在

動。而這風是來自於入出息。要是風大不調，身體就僵直了，就是中風了。風以流動為

相貌，所以身業才能轉動。 

(2) 身所作業，亦名身行。上面是內身風轉，這裡講外面的動作。身體所做的業，也較身行，

這是第二個解釋。 

(3) 由愚癡者先起隨順身業風已：佛陀常會說造業的人是「愚癡者」。要造業的愚癡者隨順

著出入息的風大轉動。 

(4) 然後方起染汙身業：我們的心依著風大，去造了很多染污業。 

(5) 如入出息能起身業，故名身行：這就是說明出入息能發起身業，所以叫做「身行」。 

3. 解釋「語行」： 

(1) 如是尋伺與諸語業俱名語行：這裡就是講「尋伺心所」。「名為先故想、想為先故說」，

這裡「想」就是「尋伺」。有尋伺心所才會說話。 

4. 引決擇分（陵本五十六卷十八頁 4552）此身語行由思動發，故言於彼後時造作而轉。身語

行是有思心所發起，才會在之後做出這樣的事，說這樣的話。 

5. 要是如幻人「無心而說」，就不能推咎他的過錯了，因為他「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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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尋記 P240，長老 T80，常柏法師 C008-P0240） 

寅二、業分別 2 卯一、徵 

業分別云何？ 

卯二、釋 2 辰一、略標列 2 巳一、由差別 

謂由二種相應知。一、由補特伽羅相差別故；二、由法相差別故。 

巳二、由性攝 

此復二種，即善不善十種業道。所謂殺生，離殺生；不與取，離不與取；欲邪行，離欲邪行；

妄語，離妄語；離間語，離離間語；麤惡語，離麤惡語；綺語，離綺語；貪欲，離貪欲；瞋恚，

離瞋恚；邪見，離邪見。 

 

1. 業雜染第二大科，講業的分別。業有各式各樣的不同，再分兩方面來說明。一是由能造業

者這方面來說明，二是由所造業相來說明。 

2. 補特伽羅相：「補特伽羅」翻成「數取趣」，一次又一次的到三界六道取得輪迴的果報體。

也就是「眾生」的意思。這裡主要是講人，人的身心有差別，所造的善不善業就有差別。

依照造業者身心狀態來說明造業的狀況，就叫「補特伽羅相差別」。 

3. 法相：由所造的業有哪些不同，例如殺盜淫妄等等。 

4. 此復二種，即善不善十種業道：性質上分成善不善兩大類，各有十種。這裡講「業道」，

是指其「能通」，通往哪裡？造十惡業就下三惡道，造十善業就到三善道。 

5. 所謂殺生，離殺生：殺生就是不善業道，離殺生就是善業道。這樣各有十個，身三、口四、

意三。下面會一一說明。 

 

辰二、隨別釋 2 巳一、補特伽羅相差別建立 2 午一、黑品 10 未一、殺生攝 4 申一、總舉經言 

補特伽羅相差別建立者，謂如經言：諸殺生者，乃至廣說。 

申二、別釋經句 2 酉一、總句 

殺生者者，此是總句。 

 

1. 依照造業者的差別相來說明，分成黑品、白品兩大科。也就是不善業、善業。這裡先講黑

品，也就是不善業。 

2. 黑品下分十大科，說明十不善業中造業者的身心狀態差別相。 

3. 十科中先說明「殺生」，再分四科，第一科「總舉經言」，先舉出經典中的話，再來說明。

以下都是仿照這樣的體例說明。 

4. 謂如經言：就像經中所說。諸殺生者，乃至廣說：包括殺生的這一切十不善道。殺生者，

此是總句：這是經中的總句，以下則分別說明。 

5. 殺生者者：兩個「者」字，有點怪。但是對照下面各句都有一個者字。表示是「經中殺生

者這句話」的意思。但玅境長老直接把後面這個者去掉，沒有這麼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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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二、別句 3 戌一、顯示加行殺害 2 亥一、別釋 2 天一、辨相 5 地一、最極暴惡 

最極暴惡者，謂殺害心正現前故。 

地二、血塗其手 

血塗其手者，謂為成殺，身相變故。 

地三、害極害執 

害極害執者，謂斷彼命故，解支節故，計活命故。 

  害極害執等者：斷彼命故，此釋言害。解支節故，此釋極害。計活命故，此釋言執，謂如不律儀者，計屠羊

等自活命故。 

地四、無有羞恥 

無有羞恥者，謂自罪生故。 

地五、無有哀愍 

無有哀愍者，謂引彼非愛故。 

 

1. 說明殺害，分成三科：「顯示加行殺害、顯示無擇殺害、顯示遇緣容可出離」。先說明「顯

示加行殺害」，內心想殺害，也有了行動，叫做「加行殺害」。天一辨相，說明有五種相

貌。 

2. 最極暴惡者，謂殺害心正現前故：有殺害心的人就是「最極暴惡」，這殺生的惡心要是沒

有顯現出來，是不會殺生的，可能只是惡口、打鬥而已。要是有一點點慈悲心，一點點心

軟，就下不了手了。 

3. 血塗其手者，謂為成殺，身相變故：為了成就殺生這件事，人的身相會有變化。什麼變化

呢？血塗其手！殺害後，被殺者的血會沾滿自己的手。這是舉其一例，因為大部分是要「動

手」，或說是「下手」。 

4. 害極害執者，謂斷彼命故，解支節故，計活命故：這裡說三件事，「害」就是「斷彼命故」，

「極害」就是「解支節故」。「執」就是「計活命故」。 

‧ 斷彼命故：眾生被殺死了，命中斷了、不能相續了。成語說「謀財害命」，就是「害」。 

‧ 解支節故：就是現在說的「分屍」，不止殺死，還要一塊塊分屍，所以說「極害」，

極端的殺害。 

‧ 計活命故：就是他高興以殺生做為職業。很執著，別人都勸不動，所以說是「執」。

批尋記說：「謂如不律儀者，計屠羊等自活命故」。後面卷九就會講到。律是佛制訂

的，佛說不要以殺生為業，但他偏要。為什麼呢？因為他認為以此當職業很好賺，不

知道殺生的罪過。雖然現在法律上允許的，但其實這是很重的罪，要下地獄的。卷一

也說到「又造惡業者：謂屠羊、雞、豬等，隨其一類，由住不律儀眾同分故，作感那

落迦惡不善業」。（例 1:屠宰為業，後自殺。持大悲咒，2:但投資遠洋漁業，墜港） 

5. 無有羞恥者，謂自罪生故：殺生是很醜陋的事，但是這殺生者卻不以為恥，完全沒有羞恥

心。為什麼呢？因為是他自己想要去造殺生罪的。 

6. 無有哀愍者，謂引彼非愛故：對自己沒有羞恥心，對眾生而言，則是沒有哀愍心。結果如

何？就會「引彼非愛」，就是創造出一個不可愛的事出來，就是什麼？冤家！將來投胎轉

世後，他就是你的冤家了！反過來說，要是有慈悲心，那就不會製造冤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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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二、破執 2 地一、別辨 2 玄一、一切有情所 2 黃一、敘外說 

有出家外道，名曰無繫，彼作是說：百踰繕那內所有眾生，於彼律儀，若不律儀。 

  百踰繕那至若不律儀者：此計少分應離殺生。謂隨所住處百踰繕那內眾生，於彼不殺成就律儀，若行殺害成

不律儀。不遍一切諸有情所。 

黃二、引經破 

為治彼故，說如是言：一切有情所。 

玄二、真實眾生所 2 黃一、敘外說 

即彼外道復作是說：樹等外物亦有生命。 

黃二、引經破 

為治彼故，說如是言：真實眾生所。 

 

1. 前面說明了殺生者的五種相貌，接下來要對一些外道的邪說、執著加以破斥。有兩個部分

要辨別的。這外道的錯誤理論會引導人做錯的事，所以也是「加行殺害」者。類似我們常

說的「政策殺人」。 

2. 有出家外道，名曰無繫：就是尼犍子外道、裸形外道，身上都不繫衣服，以虛空為衣。 

3. 百踰繕那內所有眾生，於彼律儀，若不律儀：踰繕那是新譯，舊譯就是由旬。一由旬約十

六華里，大約是現在的八公里，所以一百由旬大約是八百公里。這外道主張，在這距離內

的眾生，你要是不殺他，就是成就了律儀。要是在這範圍內殺害眾生，那就是犯了律儀。 

4. 為什麼這外道麼想？因為他可能認為那是「異族」！日本東京距離北京千兩千多公里，所

以「倭寇」就「前進支那」。廣州距離北京快兩千公里，古代就是「南蠻」。殺異族，好

像就覺得像是殺動物一樣。歷史上很多大屠殺，盧干達種族大屠殺、希特勒屠殺猶太人、

南京大屠殺，都是這樣。 

5. 為治彼故，說如是言：一切有情所：對了對治這邪說，所以引佛說的話，來破尼犍子外道

這個不合道理的說法。應該是說一切的眾生都不要殺，這樣才圓滿。有情所：有眾生存在

的地方。 

6. 即彼外道復作是說：樹等外物亦有生命：這個尼犍子外道，他又有一種邪說，主張一切花

草樹木也是有生命的，不獨是動物有生命而已，所以也不能殺。這說法也是很多沒有吃素

的人常常用來譏諷吃素者的論調。 

7. 為治彼故，說如是言：真實眾生所：對了對治這邪說，也引佛說的話來破斥。「真實眾生

所」是說守律儀的對象是「真實的眾生」。這些草木沒有知覺，不是真實的眾生。眾生是

有「情識」的，草木會生長，看起來有生命，但他沒有情識，所以不是眾生。 

在佛法上說，殺害有情的眾生，就是性罪；你去破壞草木，這是遮罪。但這意義不同，在

出家人的戒律上說草木為鬼神村，就是說是某類鬼神居住的地方，你濫傷草木，會使鬼神

沒有地方居住，和草木有沒有生命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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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二、總顯 

此即顯示真實福德遠離對治，及顯示不實福德遠離對治。 

  此即顯示真實福德遠離對治等者：謂如經言一切有情所，意顯一切有情皆應哀愍。由哀愍故，成就真實福德。

不應分別或遠離害，或不遠離。由是對治彼第一計，是名顯示真實福德遠離對治。又如經言真實眾生所，意顯樹

等外物無愛非愛，於彼無有哀愍可得。雖遠離殺，而不成就真實福德。由是對治彼第二計，是名顯示不實福德遠

離對治。 

 

1. 前面說明了外道的邪說，以及破斥的道理，這裡總顯兩科的大意，再加以說明。 

2. 這邊說明了要是對有情眾生發起慈悲心，你就有了真實福德，也就遠離了殺害眾生的罪過。 

而慈悲心就是殺害過患的對治。 

3. 要是對花草樹木生起慈悲心，遠離了殺害，仍舊不是真實福德。 

 

亥二、結意 

如是所說諸句，顯示加行殺害。 

  如是所說諸句顯示加行殺害者：謂從最極暴惡句，乃至真實眾生所句應知。 

 

1. 這是說從上面的「最極暴惡」一句一直到「真實眾生所」為止，這些內容就說明了「加行

殺害」的意義。在這裡做了一個總結。 

 

戌二、顯示無擇殺害 

乃至極下捃多蟻等諸眾生所者，此句顯示無擇殺害。 

  無擇殺害者：謂於諸傍生趣所有眾生，乃至極下捃多蟻等行殺害時，無正覺了，無簡擇心，謂此眾生不應殺

害，是名無擇殺害。 

 

1. 無擇殺害：上面說一切有情都不能殺害，但是有些人是一切有情都殺！完全沒有選擇的。 

也就是說，除了人以及大型動物之外，小動物也殺，乃至小如螞蟻，都會去殺害。 

2. 捃多蟻：是指折了腳的螞蟻，另一個意思是「蟻卵」。批尋記中形容說是「極下」，表示

是極微小，很卑微的有情眾生。這麼微小生物，也不妨礙到我們什麼，連這都殺，那簡直

就是「大小通吃、殺無赦」了！ 

3. 無正覺了，無簡擇心：這是說他完全沒有警覺心，也稍微分辨一下，那些眾生可以不用殺。 

4. 蟲卵日後會生出蟲，魚卵會生出魚。那小小一點點，就是日後很多生命。地藏經中，光目

女的母親就是愛吃魚鱉的卵和幼苗：「我母所習，唯好食噉魚鱉之屬。所食魚鱉，多食其

子，或炒或煮，恣情食噉，計其命數，千萬復倍。」結果生到哪裡啊？「墮在惡趣，受極

大苦」！所以就算沒吃素，也不要吃魚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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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三、顯示遇緣容可出離 

於殺生事若未遠離者，此顯遇緣容可出離。謂乃至未遠離來，名殺生者。 

  於殺生事若未遠離等者：謂於殺生起過患欲解，起勝善心，若於彼起靜息方便，及於彼靜息究竟中所有身業，

是名於殺生事遠離。由聞正法能善領悟，及受淨戒能善防護，於殺生事止息不作，是名遇緣容可出離。若不遇緣，

不出離時，彼業現行，名殺生者。 

 

1. 於殺生事若未遠離者，此顯遇緣容可出離：對於殺生的事，什麼叫遠離？不作殺生的事，

就是遠離。雖然還不能遠離，但要是有因緣能遇到善知識，或是佛法僧，開導他殺生的過

患，他聽了能領悟，就可能會跳脫殺生的罪業。 

2. 謂乃至未遠離來，名殺生者：要是不能遠離，仍然造作殺業，那就是叫做「殺生者」了。 

3. 看批尋記，謂於殺生起過患欲解，起勝善心：這眾生聽聞正法後，知道了殺生的過患，生

起了殊勝善良的心。 

4. 若於彼起靜息方便：他想寂靜下來，止息殺生這件事，方便就是行動。 

5. 及於彼靜息究竟中所有身業，是名於殺生事遠離：他下定決心再也不殺了，止息了殺業，

這時他的身業沒有繼續造殺業，於是就叫做「於殺生事遠離」。 

6. 為什麼能這樣？是因為聽聞了正法，而且也能圓滿的領悟。並且受持淨戒，例如五戒，乃

至菩薩戒。他就能很圓滿的防護殺生這件事，對於殺生這件事能止息不作，再也不殺了。

這就叫做「遇緣容可出離」。 

7. 要是沒有遇到善緣開導，沒有遠離殺生，還是繼續殺生，殺業現前時，我們就叫他「殺生

者」。 

8. 先前煩惱雜染說到，上品煩惱只要「最初軟對治道」就能斷了。這裡也是一樣，殺生的罪

過很重，但是不難斷，只要有機會聽聞正法，了解了殺生的過患，很容易就可以遠離了。 

 

[補充感想] 

 

1. 「教兒嬰孩、教婦初來」：教育要從小就開始，效果最好。教他什麼呢？「蒙以養正」！

平常我們遇到要殺人、殺動物的會很少，但是遇到殺蟲蟻的機會反而很多。殺業是所有罪

業中最重的，要是沒有長養慈悲心，日後很可能就會犯下嚴重的殺業，那就萬劫不復了！

所以要常常「機會教育」。 

2. 例如蒼蠅、蚊子，我們都說他是害蟲，看到就會「啪」！看到蟑螂，先是尖叫，然後叫膽

大的去打，非致之死地不可！其實，這些蟲蟻，沒有想像的那麼可怕，蚊子只不過吃一餐

飽，我們供應不起嗎？沒必要判他「死刑」吧！ 趕走就好。重點再防範，不要讓他接近到

你覺得必須殺他的地步，例如用紗窗、蚊帳，真遇到了，忍忍就過了。蒼蠅、蟑螂重點是

保持環境整潔，不要讓他滋生。不然讓他滋生了，然後又殺他，那等於就是「誘殺」！ 

3. 長養慈悲心是很重要的，那是長養善根的第一步。我見很多家長強調吃素，也給小孩吃素，

這當然很好。但是一遇到這些他認為的「害蟲」，還是自己殺，也教小孩要殺，這就本末

倒置了！應該是先學不殺，等長養了慈悲心，有機緣自然會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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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三、結明略義 2 酉一、第一略義 

又此諸句略義者，謂為顯示殺生相貌、殺生作用、殺生因緣，及與殺生事用差別。 

  又此諸句略義等者：殺生相貌，配屬別句中初二句。殺生作用，配屬第三句。殺生因緣，配屬四五句。殺生

事用差別，配屬後四句；於中初二句是殺生事差別，次二句是殺生用差別故。 

酉二、第二略義 

又略義者，謂為顯示殺生如實、殺生差別、殺所殺生、名殺生者。 

  又略義等者：於前殺生事用差別中，如次別配四句應知。 

申四、簡非法相 

又此諸句，顯能殺生補特伽羅相，非顯殺生法相。 

 

1. 以下再總結殺生這一科。分兩種方式歸結，兩個略義。 

2. 殺生相貌，配屬別句中初二句：就是「最極暴惡」、「血塗其手」。前為心理、後為身相。 

3. 殺生作用，配屬第三句：是指「害極害執者」（謂斷彼命故，解支節故，計活命故）。 

4. 殺生因緣，配屬四五句：是指「無有羞恥者、無有哀愍者」。 

5. 及與殺生事用差別： 

殺生事差別是指「一切有情所、真實眾生所」：一切眾生都不應殺害，無情識眾生不是真

實眾生。 

殺生用差別是指「無擇殺害、遇緣容可出離」：有些人是殺無赦，有些人是善知識開導即

可出離。 

6. 殺生如實：是指「一切有情所」，殺害一切眾生，都是殺害。 

殺生差別：是指「真實眾生所」，殺害有情識的眾生，以及沒有情識的草木，是有差別的。 

殺所殺生：對於能殺的人、所殺的對象，是指「無擇殺害」。 

名殺生者：因為沒有遇到善知識開導的因緣，所以還繼續殺生，是指「遇緣容可出離」。 

7. 簡非法相：以上都是說殺生者的相貌，不是說殺生這件事的相貌，後面還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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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二、不與取攝 3 申一、釋經句 2 酉一、總句 

復次，不與取者者，此是總句。 

酉二、別句 14 戌一、於他所有 

於他所有者，謂他所攝財穀等事。 

  謂他所攝財穀等事者：謂諸珍寶，或金或銀，或諸衣服，或諸什物，或香或鬘，如是等類名之為財。謂諸所

有可食可飲，大麥、小麥、稻穀、粟穀、糜黍、胡麻、大小豆等，甘蔗、葡萄、乳酪、果汁種種漿飲，如是等類

名之為穀。如是財穀無情數攝。等言，等取所餘有情數物，謂或妻子、奴婢、作使，或象、馬、豬、牛、羊、雞、

鴨、駝、騾等類應知。 

 

1. 上面講完了黑品第一科「殺生」，現在講黑品的第二科「不與取」。「不與取」就是我們

說的「偷盜」、「不與而取」。別人的東西，沒有經過同意就拿過來，那就是不與而取了！ 

2. 下面分十四科來說明「不與取」。 

3. 於他所有：是指這東西是他人所有。是哪些東西呢？ 

4. 謂他所攝財穀等事：「財」就是值錢的東西。金銀寶物，各式各樣珍寶、衣服、房地產、

各式各樣的東西。只要實際有價值的，都算。當然也包括鈔票。 

5. 什麼叫做「有價值」？在家菩薩戒有說明：「優婆塞、優婆夷戒，雖為身命，不得偷盜，

乃至一錢。若破是戒，是人即失優婆塞、優婆夷戒。」 

6. 「穀」就是五穀。如批尋記所列出，可飲可食的都算。 

7. 等事：等取所餘有情數物，謂或妻子、奴婢、作使，或象、馬、豬、牛、羊、雞、鴨、駝、

騾等類應知。 

8. 這些東西只要不是我的，你拿過來了，那就是犯了「不與取」。 

9. 你看這奴婢，要是沒有主人同意，你叫他來幫你做事，那就是偷盜。 

10. 能偷盜「妻子」嗎？古時候妻子「所有權」是夫家的，沒有經過夫家同意就跑去人家「幫

忙」，是不行的。這裡講的不是指邪淫這件事，而是幫忙其他的事情。 

 

戌二、若在聚落 

若在聚落者，謂即彼事於聚落中，若積集、若移轉。 

  於聚落中若積集若移轉者：此中積集，謂於無情數物，若財若穀。移轉，謂於有情數物。 

戌三、若閑靜處 

若閑靜處者，謂即彼事於閑靜處，若生、若集，或復移轉。 

  於閑靜處若生若集等者：此中生言，謂於穀物。集與移轉如前說。 

 

1. 若在聚落者、若在嫻靜處：這是指財穀的處所，也是經上的話。 

2. 彼事：就是指上面的「財穀等事」。 

3. 聚落：人多的地方。 閑靜處：很少人來往的地方。 

4. 積集：這些財穀，你把它集到一起。 

5. 移轉：離開了原來的地方，就是戒律上說的「舉離本處」。要是指動了偷盜的心，但是東

西沒有移動，那就還沒有成立偷盜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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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五戒相經說是「異處」：「居士為他擔物。以盜心移左肩著右肩。移右手著左手。如是 

身分。名為異處。」 

7. 若生：生長在那兒。例如稻子、蔬菜、果樹。例如去國家公園，草木、石頭都不可取回。 

8. 從上來看，不管有沒有人看到，都是偷盜。例如人多的地方，你明目張膽的把別人堆在一

旁的東西搬走了，好像沒人抗議，就以為可以拿走。或是在山裡沒人看到的地方，摘了人

家的水果，這都是偷盜的。 

9. 我們到偏僻的地方，感覺那裡的東西好像是野生的，可拿嗎？俱舍論說：「若有掘取無主

伏藏，於國主邊得偷盜罪。」 

10. 長老說了一個故事，有一個人街上賣著黃金。另一人到那裡去就把黃金搶了就走了，主人

說是有這麼多的人在旁邊看著，你怎麼敢搶我的黃金？那個人說我沒有看見別的人，我只

看見黃金了。所以，真是起了盜心，這有人沒人其實沒多大差別。 

11. 成語故事「不欺暗室」： 

一日，衛靈公和夫人晚上閒坐，聽見外面有轔轔的車馬聲，可是到了大門口聲音卻停了，過了

一會車馬聲又了響起來。 

衛靈公問夫人：「你知道是誰嗎？」夫人說：「這是蘧伯玉。」靈公問：「你怎麼知道？」 

夫人說：「我聽說：過大門要下車，以表示尊敬。忠臣和孝子不會在大庭廣眾信誓旦旦，而在

黑暗中改變自己的操守。蘧伯玉是衛國品行端正的大夫，仁而有智，對國家盡忠職守。他不會因為

沒人看見就忘記禮節的，應該是他了。」靈公派人去看，果然是蘧伯玉。 

靈公回來，與夫人開玩笑說：「不是蘧伯玉。」夫人給靈公上酒道賀。靈公說：「你為什麼要

向我道賀呢？」夫人說：「開始我以為衛國只有蘧伯玉，現在知道還有一個和他一樣的人，那麼我

們國家就有兩個賢臣了。國家多賢臣，國家就多福分，為什麼不道賀呢？」 

靈公說：「說得好！」就把真像告訴了夫人。正如詩經上所說： 「我聞其聲，不見其人。」

「不欺暗室」指在無人看見的地方，也不作昧心事，成為讚譽慎獨自律者的成語。 

 

戌四、即此名為可盜物數 

即此名為可盜物數者，謂所不與、不捨、不棄物。 

  

1. 即此名為可盜物數者：經上說的「可盜物」，他的範圍是什麼呢？這裡再就所有者的心態

來說明。 

2. 不與、不捨、不棄：是指所有物主人對這些「可盜物數」的心態。 

3. 不與：沒有要說要給你。不捨：沒有說要布施出去。不棄：也不是要丟掉。 

下面還會做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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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五、若自執受 

若自執受者，謂執為己有。 

戌六、不與而取 

不與而取者，謂彼或時資具闕少，執為己有。 

戌七、不與而樂 

不與而樂者，謂樂受行偷盜事業。 

 

1. 若自執受者：經上說的「自執受」，是指偷盜之的心態。 

2. 執為己有：拿過來之後，心裡想「這現在是我的」。 

3. 不與而取者：經上說的「不與而取」，這是指為什麼要偷盜？偷盜的動機。 

4. 彼或時資具闕少：可能因為這個偷盜的人，一時之間，生活上缺少了這些東西，為了滿足

所需，才去偷盜。 

5. 社會上還是有很多弱勢，「飽暖思淫慾、飢寒起盜心」，餓個幾餐，哪還有什麼禮義廉恥？ 

論語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孔子在陳絕糧，弟子也沒

變成盜匪！這都是要平常的訓練涵養。 

6. 不與而樂者：經上說的「不與而樂」，是指做了偷盜事，卻以此為樂。 

7. 謂樂受行偷盜事業：這裡特別指以此為業。就是小偷、強盜。做了偷盜的事，不只沒有羞

恥心，還以此為樂。這和偶然生起的貪心不同了， 

8. 這邊說的竊盜，在法律上有三種分別，可以做個對照。普通竊盜、加重竊盜、常業竊盜。 

˙例如到商店順手偷東西，那就是普通竊盜。 

˙要是先準備了各式工具（甚至是凶器）、破壞門窗、侵入房舍偷東西，或是三人以上、

或是趁火打劫，那就是加重竊盜。 

˙要是常常以此為業，那就是常業竊盜。 

 

戌八、於所不與不捨不棄而生希望 2 亥一、牒經句 

於所不與、不捨、不棄而生希望者， 

亥二、釋其義 2 天一、釋希望 

謂劫盜他欲為己有。 

 

1. 於所不與、不捨、不棄而生希望者：引述經上說的，指對於上述該物所有人雖然沒有說要

給與、也沒有要布施、也沒有要丟棄，他卻心裡生出希求，想說：這東西我好像可以拿過

來。在法律上說，就是有「犯意」。 

2. 謂劫盜他欲為己有：就是想要把他據為己有。「劫盜他」是有可能是暗暗的偷，也可是明

著搶。 

3. 生希望：可以在「盜」這個字上面看出來。《六書》中屬於「會意」，㳄卽涎字，「垂涎

三尺」的涎。「欲也，欲皿爲盜」。就是看到一個盤子，心裡想要取得，不自覺的就留下

口水了。 

4. 菩薩戒是動念即違犯，二乘及凡夫要身口加行才違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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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二、釋不與等 3 地一、不與 

若彼物主非先所與，如酬債法，是名不與。 

  非先所與如酬債法者：謂非物主先意欲與，是名非先所與。他生希望，強索而與，是名為酬債法。 

地二、不捨 

若彼物主於彼取者而不捨與，是名不捨。 

地三、不棄 

若彼物主於諸眾生不隨所欲受用而棄，是名不棄。 

 

1. 下面再就「不與、不捨、不棄」加以分辨。 

2. 若彼物主非先所與：要是這東西不是物主先前同意給與。 

3. 如酬債法：就像是他先前欠你的，現在你來跟他討債，酬償債務一樣。 

4. 這裡文意上不是很明顯，所以我查了一下註解。 

批尋記：他生希望，強索而與，是名為酬債法。 

瑜伽論記：財主不先作酬債意故名不與。 

瑜伽師地論略纂：非前先所與。如酬債相似。名為不與。 

這表示，這是一個比喻，可以採取<瑜伽論記>「財主不先作酬債意」的說法。 

白話講，財主會說：「我又不是欠你的，你為什麼偷我搶我？」 

5. 酬債法，常柏法師有個延伸的解釋，可以當作參考。他說雖然他欠你債，要是沒有同意現

在要還債，你不能去偷搶過來，不然同樣是犯偷盜。 

6. 若彼物主，於彼取者，而不捨與：那位物主對於你把東西偷搶去了，但是並沒有生起想要

捨給你的念頭，那就叫做「不捨」。要是物主捨了，你就不算犯偷盜。 

7. 律上說，要是土匪搶走了財物，你要是生起了「送他算了」的念頭，但是後來又去追回，

那等於是「賊劫賊」，也是偷盜。因為你把東西送了賊，東西就是他的了。雖然原來是你

的，但你認可現在是他的。再去搶回來，那自己就是盜賊了。 

8. 但是關於這一點，在法律上並不認同，竊盜都是「非告訴乃論」，是要屬實，不管當事人

願不願意追究，檢警單位都能辦人。 

9. 若彼物主，於諸眾生，不隨所欲受用而棄：原物主對於原來的東西，不要了，棄捨了。他

想：「這東西我不要了，誰要請自取，你們隨便拿吧！」。 

10. 總結上面「不與、不捨、不棄」三項，我們稍作辨別： 

(1) 不與，是指特定對象，物主沒打算給你，你把他據為己有。 

(2) 不捨，是特別指物主對被偷搶去的東西沒有生起捨心。 

(3) 不棄，是指物主認為東西沒價值了，或是多餘了，不想要了。生起了丟棄的心。沒有特

定對象。 

(4) 「捨、棄」和「布施、共眾」的心態不一樣，布施是想要「利益眾生」，但是「棄捨」

並沒有要利益眾生的心，他只是單純放棄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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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九、自為而取 

自為而取者，謂不與而取故，及不與而樂故。 

戌十、饕餮而取 

饕餮而取者，謂所不與、不捨、不棄而希望故。 

 

1. 自為而取者：經上說的「自為而取」，自己動手取得。 

2. 謂不與而取故，及不與而樂故：「不與而取、不與而樂」這兩類都屬於「自為而取」。 

3. 也就是說，物主沒有要給你，你自己拿了；或是前面說的「樂受行偷盜事業」，偷盜還很

快樂，都屬於「自己動手取得」。 

4. 反問：什麼不是「自為而取」？你去教唆別人偷盜！ 

5. 饕餮而取者：經上說的「饕餮而取」，是指生起貪心，而去取得。 

6. 謂所不與、不捨、不棄而希望故：就是指前面說的對於物主「不與、不捨、不棄」的東西，

生起希求心。 

7. 饕餮：這兩個字不單是指對食物貪吃。是傳說中一種凶惡貪食的野獸，古代鐘鼎彝器多刻

上的頭形當裝飾。饕為貪財，餮為貪食。用來比喻人的貪婪如禽獸而無羞恥心。後來才漸

漸轉變成專指貪吃的人。 

8. 差別：前者是身行，後面是心行。 

 

戌十一、不清而取 

不清而取者，謂於所競物，為他所勝，不清雪故。 

  不清而取等者：謂自所攝財穀等事為他競諍，名所競物。若他得勝，自不清雪，取為己有，是名不清而取。 

戌十二、不淨而取 

不淨而取者，謂雖勝他，而為過失垢所染故。 

  不淨而取等者：於他所攝財穀等事，自與他競，雖能勝他，取為己有，然有過失，故名不淨而取。 

 

1. 不清而取者：經上說的「不清而取」，這裡提出當這東西所有權有爭議時的狀況。 

2. 謂於所競物，為他所勝：「所競物」就是大家有爭議的物品。批尋記說是「自所攝財穀等

事為他競諍」。在討論所有權時，「為他所勝」，你口才輸人家，對方辯贏你了。但是你

「先下手為強」，搶了過來。 

3. 不清雪故：批尋記說「若他得勝，自不清雪，取為己有」。清雪就是「清白、洗雪」，就

是說，你們有爭執，還講得不清白，就決定取為己有。 

4. 瑜伽菩薩戒本上也有這個說法，「不護雪譏謗戒」，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於自能

發不信重言，所謂惡聲、惡稱、惡譽，不護不雪。其事若實而不避護，是名有犯有所違越，

是染違犯。若事不實而不清雪，是名有犯有所違越，非染違犯。這在<瑜伽師地論>卷四十

一就有說明。 

5. 不淨而取者：經上說的「不淨而取」，正好和上面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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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謂雖勝他，而為過失垢所染故：批尋記說「雖能勝他，取為己有，然有過失」。就是說你

辯論贏了，就拿過來了。但是其中還是有過失，什麼過失？到底這東西是不是你的？對方

是不是心服口服？若你心裡明白是巧辯得到的，這東西明顯不是你的，那得到的東西就是

「不清淨」了！ 

7. 其實不清、不淨，意義上都是說，當有爭議時，必須「說清楚、講明白」。就算是你的，

也要讓對方心服口服，不然後面可能會遭致毀謗，一些難聽話。為避免一些無妄之災，還

是要圓滿解決。 

8. 那要是爭不過呢？再說個故事：（文出於桐城縣治） 

清康熙、雍正時期桐城人張廷玉。他是清兵入關後，父子兩人都入閣拜相的漢人，是相當

傑出的人才。桐城有一條巷子名為「六尺巷」，典故就來自張廷玉。張廷玉當年在家鄉蓋

相府時，姓吳的鄰居與他家爭三尺地，官司打到縣衙裡，張家總管便立刻把這件事寫信到

京裡報告相爺，希望寫封信給縣令關照一下。張廷玉看後，在原信上批了一首詩寄回來，

這首詩說：「千里求書為道牆，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誰見當年秦始皇。」

張家的總管於是立即吩咐屬下讓了三尺地出來，那個鄰居看到張家居然退讓了三尺，他也

讓了三尺出來，於是留下了六尺的空地，成為人人都能通行的一條巷道。 

9. 現今社會更是變本加厲，兄弟爭產時有所聞。連鄰居家的樹枝太長，長過我家圍牆了，也

要打官司。道場內，也有很多不清不楚的爭議帳戶。能說清楚講明白，那最好。大家做個

了斷。要是實在講不通，不妨想想「讓他三尺又何妨？」這個故事！ 

 

 

戌十三、有罪而取 

有罪而取者，謂能攝受現法後法非愛果故。 

 

1. 有罪而取者：這指經說到的「有罪而取」，是指「不與取」本身是有罪的。 

2. 謂能攝受現法、後法非愛果故：這是說犯了偷盜，現行法律就要治罪了（現法罪），前面

說這是「非告訴乃論」。但還有後法罪，那是說這一生結束了，因果上還有事，還來世因

果法上的罪。這些都是「非愛果」，不是可愛的境界。 

3. 例如地藏經說「若遇竊盜者，說貧窮苦楚報」，你偷盜了別人的財物，別人辛苦，你卻不

勞而獲。別人因為財物被偷了，缺乏了，導致貧窮困苦。將來你就會招感到相同的果報。 

4. 華嚴經十地品說：「偷盜之罪，亦令眾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為貧窮，

二為失財不得自在。」 

5. 所以不要以為偷個小東西對方沒什麼損失，沒關係嘛！殊不知，後面的因果上的罪可大的

了！大家可能都聽過一則古代的公案：發生在杭州的。有位居士性格好靜，他在西湖邊蓋

了一間茅屋，每日除午餐之外，其餘時間都用於修法。一天臨近中午，他想煮一鍋羅漢菜，

鹽不夠用，就去鄰家借鹽，鄰居有事外出，他想：只拿一勺鹽，也不要緊。一年後的某天

修定時，忽然見眼前有一堆濃重陰影，從此日日如此。他觀察發現，是如山一般的鹽堆，

後來他醒悟到這是以前在鄰家所借的鹽。他害怕地說：“取一勺鹽，一年未還，利息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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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多，業報真是一本萬利！”他急忙籌錢，買了幾千包鹽，償還舊債。鹽債還清後，鹽

山頓時消失，從此心前不再浮現鹽山。 

6. 所以，學佛首先要深信因果，平常要嚴密防護三門，謹慎取捨。你看這樣輕微的事，都還

有大障礙，何況更重的黑業？如果是對三寶物不與取，那罪更是重，一定下地獄。如地藏

經說：「若有眾生侵損常住。玷汚僧尼。或伽藍內恣行淫欲。或殺或害。如是等輩、當墮

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 

 

戌十四、於不與取若未遠離 2 亥一、準前說 

於不與取若未遠離者，如前殺生相說應知。 

亥二、例所餘 

所餘業道亦爾。 

 

1. 於不與取若未遠離者：仍然犯偷盜，就是「未遠離」。 

2. 如前殺生相說應知：就像前面殺生那一科說到的「遇緣容可出離」。表示這偷盜會獲罪的

道理，只要有善知識開導，遇到善因緣，就可以不犯了，也就遠離了。 

3. 所餘業道亦爾：殺生、偷盜如此，其他各個不善業，也是一樣的。 

 

申二、明略義 

此中略義者，謂由盜此故成不與取、若於是處如其差別、如實劫盜、由劫盜故得此過失，是名

總義。 

  此中略義等者：由盜此故成不與取，配屬別句中第一句。若於是處如其差別，配屬次二句。如實劫盜，配屬

次七句。由劫盜故得此過失，配屬後四句應知。 

申三、簡法相 2 酉一、正明建立 

又此中亦顯不與取者相，非不與取法相。 

酉二、兼例所餘 

當知餘亦爾。 

 

1. 此中略義者：這裡將前面的十四個分科，做一個簡單的配屬。 

2. 由盜此故，成不與取：配屬第一句「不與取者者，此是總句。於他所有者，謂他所攝財穀

等事」。標明「不與取」就是「偷盜」。 

3. 若於是處，如其差別：配屬第二、三句「若在聚落，若閑靜處」。標明「發生的處所」。 

4. 如實劫盜：這是配屬接下來的七句「即此名為可盜物處」一直到「饕餮而取」。標明劫盜

發生時的實際狀況。是真的發生了！ 

5. 由劫盜故，得此過失：配屬後面「不清而取」、「不淨而取」、「有罪而取」、「於不與

取若未遠離」這四句。主要是標明偷盜的「過失」。 

6. 是名總義：這一段文字就是前面一大段文的要義。 

7. 又此中亦顯不與取者相，非不與取法相：這裡是討論犯了不與取的人，並非不與取的法相。 

8. 當知餘亦爾：黑品以下各科，也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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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弘一大師持戒相當嚴謹，但是他卻謙虛地說自己連五戒優婆塞都無法承擔。這「不與取」戒相

最微細，非常多地方要分辨的，否則生活中很容易就會違犯。時代不同，也產生很多新的現象。

時間夠的話，我們可以想一想，討論一下。例如： 

 

1. 你偷了東西，物主還沒發現，但是你後悔了，又還回去了，算不算偷盜？ 

2. 逃漏稅，算不算偷盜？ 

3. 下載網路上的 MP3 來聽，或是破解軟體，算不算偷盜？（這東西沒有「離本處」） 

4. 從辦公室帶紙筆回家用，算不算偷盜？ 

5. 公務上，你用作帳的方式把 A 預算的項目用到 B 預算的事務上，算不算偷盜？ 

 

[王居士補充] 

1. 偷聞蓮花香，亦犯偷盜 

2. 不要買野蜂蜜 

3. 楊歧燈盞名千古，寶壽生薑辣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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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尋記 P243，長老 T81，常柏法師 C008-P0243） 

未三、欲邪行攝 2 申一、總句 

復次，欲邪行者者，此是總句。 

 

1. 前面討論完殺生、偷盜之後，接下來是業雜染的第三大科「欲邪行」。 

2. 欲邪行者者：經上說的「欲邪行者」，這是開頭的總句。 

 
申二、別句 2 酉一、釋經句 2 戌一、初三句 2 亥一、別釋相 3 天一、於諸父母等所守護 5 地一、父母守護 

於諸父母等所守護者，猶如父母於己處女，為適事他故，勤加守護，時時觀察，不令與餘共為

鄙穢。 
地二、至親守護 

若彼沒已，復為至親兄弟姊妹之所守護。 
地三、餘親守護 

此若無者，復為餘親之所守護。 
地四、自己守護 

此若無者，恐損家族，便自守護。 
地五、舅姑守護 

或彼舅姑，為自兒故，勤加守護。 

 

1. 先解釋經文中的「初三句」，後面會再解釋七句。這三句分別解釋三種相：天一「於諸父

母等所守護」，以及天二「有治罰」、天三「有障礙」。先說明守護這一項，分成五種守

護。 

2. 於諸父母等所守護者：第一是父母的守護。父母長養兒女，當然都希望兒女有好歸宿，所

以是第一個守護。這「等」字，該是貫攝下面五科，指能守護者。 

3. 猶如父母於己處女：處女，指未出嫁且仍保持貞操的女子。這是指守護的對象。 

4. 為適事他故，勤加守護：這是指守護的原因，為什麼要守護。適，就是出嫁。事，侍奉。

古時出嫁就是為了傳宗接代，以及侍奉夫婿與公婆等。所謂「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

夫、夫死從子。要是出嫁時非處女，除了名聲不好，也可能不確定父親是誰，因為以前沒

有 DNA 測定，這問題就大了。所以作父母的要勤加守護。 

5. 時時觀察：這是指守護的時機。什麼時候守護呢？要時時觀察。 

6. 不令與餘共為鄙穢：這是指守護的內容。守護什麼？不要讓子女「與餘共為鄙穢」，也就

是不要讓女孩子跟別人做不清淨的事，好讓女兒在出嫁時保持處女之身。（這點在現代社

會有不同的解讀，我們後面再補充討論。） 

7. 若彼沒已：要是父母已經過世了。復為至親兄弟姊妹之所守護：就由自己的至親手足守護。 

8. 此若無者，復為餘親之所守護：要是都沒有至親手足，就由其他親戚守護。例如堂哥、堂

弟、叔伯等等。總之，就是由家族中的人守護。 

9. 此若無者，恐損家族，便自守護：要是身邊真的都沒有任何親戚守護，那就不守護了嗎？

不是的，為了自己家族的面子，不讓家族蒙羞，自己要知道好歹，還是要自己好好守護。 

10. 或彼舅姑，為自兒故，勤加守護：自己的舅舅、姑姑，就是母親、父親的兄弟姊妹，也把

會把你看成自己的子女一樣，勤加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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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二、有治罰 

有治罰者，謂諸國王，若執理者，以治罰法而守護故。 

天三、有障礙 

有障礙者，謂守門者所守護故。 

 

1. 有治罰者：除了父母親屬的守護，法律上也是保護女性的。譬如國王，或是執行法律的人，

例如法官。執理者：依法執行法律的人，泛指公務人員。治罰法：就是一條條的法律條文。 

2. 阿拉伯人只要犯了強姦罪，人家就會幫你準備一塊木坫，叫你把小弟弟擱在上頭，然後一

斧頭剁掉。 

3. 基督教聖經的申命記中有這樣的記載說：「如果有人強姦了還沒訂婚的處女，被人抓到了，

他必須付給女子的父親五十個銀圓作聘金，娶她做妻子，終生不能離棄她。」對一時興起

的強姦者是懲罰，但是因為被強姦的婦女也被視為不潔，只好嫁給強姦者，賠上一生，這

是很不公平的。 

4. 有障礙者，謂守門者所守護故：這是說除了親人、法律守護之外，很多住家處也會設下障

礙，例如守門人、警衛、宿色糾察等，用以守護財產、人身安全。表示對此事的重視。 

 

亥二、略顯義 

此中略顯未適他者三種守護。一、尊重至親眷屬自己之所守護，二、王執理家之所守護，三、

諸守門者之所守護。 

 

1. 此中略顯未適他者三種守護：這裡總結了三種未嫁婦女的守護。一就是至親、眷屬、自己

的守護。二是法律上的守護。三是守門者的守護。 

 

戌二、後七句 7 亥一、他妻妾 

他妻妾者，謂已適他。 

亥二、他所攝 

他所攝者，謂即未適他，為三守護之所守護。 

 

1. 接下去說明經中後面七句。先解釋下面要討論的對象。一是他妻妾者，二是他所攝者。 

2. 他妻妾者，謂已適他：這是說已經嫁人的婦女。 

3. 他所攝者：這是指還沒有嫁人的婦女，就是上面說的有三種守護的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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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三、由凶詐 

若由凶詐者，謂矯亂已而行邪行。 

  謂矯亂已而行邪行者：矯設方法令彼惑亂，如行誑諂等，是名矯亂。 

亥四、由彊力 

若由彊力者，謂對父母等公然彊逼。 

亥五、由隱伏 

若由隱伏者，謂不對彼，竊相欣欲。 

  謂不對彼竊相欣欲者：此不對彼，謂不對彼父母等公然彊逼，唯由隱竊，互相欣欲。為簡公顯，故作是說。 

 

1. 這是說明對上述這兩種婦女，為了達到欲邪行的目的，所施加的手段。 

2. 凶詐者：這人是不懷好意的，心裡原來就打算用詐術來欺騙婦女。矯亂：看批尋記的補充

「矯設方法令彼惑亂，如行誑諂等，是名矯亂」，簡單說，就是俗話說的「愛情騙子」。

這種人網路上很多，假裝多金、高官代理人等等。或者是假裝說要應徵模特兒等等，然後

騙色。最後就達到行邪行的目的。 

3. 彊力者：就是這人用暴力逼迫婦女，或是父母等守護者，以達到目的。 

4. 隱伏者，謂不對彼，竊相欣欲：這是說沒有對她的父母等強逼，小兩口「兩情相悅」，欣

然同意，然後行欲邪行。未婚就是「婚前性行為」，已婚就是「婚外情」。 

 

亥六、行欲行 

而行欲行者，謂兩兩交會。 

  謂兩兩交會者：由二補特伽羅及彼男女二根展轉交會，是名兩兩交會。 

 

1. 而行欲行者：那欲行是做什麼事呢？ 

2. 謂兩兩交會：看一下批尋記：「由二補特伽羅及彼男女二根展轉交會，是名兩兩交會」，

就是說，這兩個人的男女二根（也就是性器官）有所接觸。大家都是成年人，這實在不用

多說。 

 

亥七、即於此事非理欲心而行邪行 

即於此事，非理欲心而行邪行者，謂於非道、非處、非時，自妻妾所，而為罪失。 

  謂於非道非處等者：此中非道，亦名非支，謂除產門外所有餘分。若諸尊重所集會處，或靈廟中，或大眾前，

或堅硬地高下不平令不安隱，如是等處說名非處。若穢下時、胎圓滿時、飲兒乳時、受齋戒時，或有病時，謂所

有病匪宜習欲，是名非時。如下決擇分說。（陵本五十九卷十六頁 4839）如是一切皆名非理，於自妻妾隨一而行，

亦名欲邪行罪。 

 

1. 就算是合法夫妻，也有要注意的。 

2. 即於此事：對男女兩方面。非理欲心而行邪行者：也有因為不合道理的欲心，而行邪行的。 

3. 謂於非道、非處、非時：「非理欲心」是指什麼呢？就是指這三件事。看批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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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道：「此中非道，亦名非支，謂除產門外所有餘分」。這也表示肛交、口交也屬於「非

理欲心」。 

5. 非處：「若諸尊重所集會處，或靈廟中，或大眾前，或堅硬地高下不平令不安隱，如是等

處說名非處」。 

(1) 諸尊重所集會處：例如古時候的宗祠廳堂，現在所謂的公共場所。 

(2) 靈廟：泛指一切宗教寺廟。就算是鬼神廟，也要敬而遠之。 

(3) 大眾前：那是就公然猥褻了。 

(4) 堅硬地高下不平令不安隱：在這樣的處所行欲行，身心不安穩，縱然是夫妻也要避免。 

6. 非時：「若穢下時、胎圓滿時、飲兒乳時、受齋戒時，或有病時，謂所有病匪宜習欲，是

名非時」，表示女性生理期時、懷孕時、小孩還在哺乳時、齋戒日時、生病時，都不宜行

欲。 

7. 印光大師文鈔中多次提到病中不可行房： 

「同治皇帝亦因病未復原，而行房事以死，此事實為守身淑世之要道。」 

「無論何病，均以斷房事為根本治法。否則神醫亦難奏效。汝既行醫，當以病未十分復原，

萬不可行房事，為第一切要之極重事。」 

8. 卷 59 抉擇分還提到「非量、非理」。 

非量：過量而行，名為非量，是中量者，極至於五，此外一切皆名過量。 

非理：不依世禮，故名非理。 

9. 於自妻妾隨一而行，亦名欲邪行罪：就是夫妻，也要注意這幾項，不然也是犯了欲邪行罪。 

 

酉二、明略義 

此中略義者，謂略顯示若彼所行、若行差別、若欲邪行應知。 

  此中略義等者：若彼所行，配屬別句中前五句。若行差別，配屬次三句。若欲邪行，配屬後二句應知。 

 

1. 上面將十句講解完了。 

2. 此中略義者：這裡將前三句、後七句稍做簡略的配屬，看批尋記。 

3. 若彼所行：略顯邪行的對象。配屬前五句，即「於諸父母等所守護者、有治罰、有障礙者」

這三句，加上「他妻妾者、他所攝者」。假如對這樣的對象「共為鄙穢」，就是欲邪行。 

4. 若行差別：略顯邪行的方法有不同。配屬次三句「若由凶詐者、若由彊力者、若由隱伏者」。 

5. 若欲邪行：略顯邪行之事相。配屬後二句「謂兩兩交會」以及「非道、非處、非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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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與討論》 

 

1. 孔子在《禮記》中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孟子告子篇中說：「食色性也」。

《圓覺經》：「若諸世界一切種性，胎生、卵生、濕生、化生， 皆因淫慾而正生命 」。

我們會生到這欲界，當然是因為有欲。卷二講到「世界壞成」，說到劫初之時天人生到人

道，受用地味，光明漸滅，身體也沈重了，漸漸的就受用淫慾了。複習一下： 

「復從此緣，諸有情類，更相顧眄，便起愛染。次由能感男女業故，一分有情男根生起，

一分有情女根生起。遞相陵犯，起諸邪行，遂為他人之所訶訾（ㄗˇ）；方造室宅，以自

隱蔽。」凡夫既然這淫慾種子未斷，因應社會需要而安立了婚姻嫁娶的制度，「男有分、

女有歸」，才不至於讓這世界混亂了。很多國家對於婚姻關係也有不同的認定。 

2. 前面提到的欲邪行，本身是性罪，不管受不受戒，只要犯了，就有其影響。但是現在社會

上，只要世俗和法律上認同，婚前性行為變成是有限度被接受的，大家幾乎是見怪不怪了。

大家把時間往回拉到五十年前，大家就不能接受。我們還是可以套用上面的原則，對自己

的子女，還是要做個「守護者」，至少不要被騙了。 

3. 回到佛法上，欲和禪定是相背離的，有欲就沒有禪定，有禪定就沒有欲。出家人以離欲的

梵行為根本。欲是生死根本，不離欲就在生死之中輪迴。《楞嚴經‧四種決定清淨明誨》

中說：「若諸世界六道眾生，其心不淫，則不隨其生死相續。」若出家因緣沒有成熟，做

個在家居士，就要正視這個問題。夫妻生活，仍然要對淫慾有所節制，才不至於障道。 

(1) 印光大師文鈔中多次提及在家居士行房之事，大多是回覆信眾來信問到求子、身弱等事。

也推薦居士多看「壽康寶鑒」，其中有很多在家居士該注意的忌諱。他就說：「常行房

事，此乃速死之道，非求子之方也。」，也說「若以行房當做樂事，則樂事未久，大苦

即來。」 

(2) 也可參考廣化法師講解的「五戒相經箋要集註」，其中講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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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四、妄語 2 申一、總句 

復次，諸妄語者者，此是總句。 

 

1. 業雜染講完欲邪行，現在講第四科「妄語」。 

2. 諸妄語者：這是經中的總句。妄語就是說謊話，說妄語的人，他的相貌是怎麼樣呢？ 

3. 以下是別句，總共分九小科。 

 

申二、別句 2 酉一、釋經句 9 戌一、於王家 

若王者，謂王家。 

戌二、於執理家 

若彼使者，謂執理家。 

戌三、於長者居士 

若別者，謂長者居士。 

戌四、於彼聚集 

若眾者，謂彼聚集。 

戌五、於四方人眾聚集處 

若大集中者，謂四方人眾聚集處。 

 

1. 王者、王家：在國王處。 

2. 彼使者、執理家：國王所派任的使者，現在說就是依法執行的公務人員。 

3. 若別者：另外的人。 

長者：有道德者，也通常是年長者。 

居士：鳩摩羅什註解維摩詰經說：「外國白衣多財富樂者，名為居士」。 

十誦律曰：「居士者，除王王臣及婆羅門種。餘在家白衣，是名居士。」 

4. 若眾者：三人成眾，就是非少數人，可能是上述幾種人聚集在一起。 

5. 大集中者：就是四方人眾聚集的地方。 

6. 上面是說妄語的場合。 

 

戌六、於已知 

若已知者，謂隨前三所經語言。 
  謂隨前三所經語言者：謂隨前時聞、覺、知三所曾經事，覆真實想而說異語，謂為已知。非唯依知言說，名

為已知。義寬廣故。四言說中不言依見言說者，下別說故。四種言說，如前意地釋。（陵本二卷十九頁 175） 

戌七、於已見 

若已見者，謂隨曾見所經語言。 

 

1. 所經語言：先講「語言」。前面意地/安立世界/依有情辨（陵本二卷十九頁 175）：「云何

四種言說？謂依見、聞、覺、知所有言說。」這是廣義的言說，六根配屬「見聞覺知」，

眼見、耳聞、意知，其他是覺。這裡把「聞覺知」和「見」分成兩科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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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已知：此說已「知」，就是除掉「見」的「聞覺知」三個。 

3. 隨前三所經語言：看批尋記，隨著「聞覺知」前面三種類的人所說的語言。哪三類？第一

是「王者、使者」，第二是「長者、居士」，第三是「若眾者、若大集中者」。 

4. 覆真實想，而說異語：覆是隱藏，隱藏真實的想法，而說不同的話。也就是說，我知道了

那些人講了這些話，但因為自己利益的考量，而對別人說不同的話。 

5. 義寬廣故：是指前面三類人廣義的「言說」，不單單指「說話」。 

例如吃到不甜的水果，但因為是自家人賣的，就說甜。 

6. 若已見者，謂隨曾見所經語言：這是指看到大家講過而寫下來的文字。 

 

戌八、由自因等 2 亥一、略標 2 天一、舉由自因 

若由自因者，謂或因怖畏，或因味著。 

天二、例由他因 

如由自因，他因亦爾。 

  如由自因他因亦爾者：由自怖畏，或自味著，名由自因；如前已說。或復由他怖畏，由他味著，教敕令作，

名由他因；故言亦爾。 

亥二、別釋 2 天一、因怖畏 

因怖畏者，謂由怖畏殺、縛、治罰、黜責等故。 

天二、因味著 

因味著者，謂為財穀、珍寶等故。 

 

1. 第八科「由自因等」，是說妄語的原因。 

2. 若由自因者：由自己的原因。包括因為怖畏，以及味著。下面會分別說明。 

3. 如由自因，他因亦爾：這怖畏、味著，也可能來自他人的恐嚇和引誘。如批尋記說。 

4. 因怖畏者：會說謊話，可能是因為害怕。 

5. 謂由怖畏殺、縛、治罰、黜責等故：要是不聽命令，就殺掉你。或是繫縛你，把你綁起來，

限制你行動。或是用一些莫須有的罪來治罰你。或是他有地位，可以黜(ㄔㄨˋ)責你，降你

的考績，甚至撤你的職。 

6. 因味著者：味著，愛味耽著，貪求也。 

7. 謂為財穀、珍寶等故：有那些好處？財、穀、珍寶，前面講不與取時就講過，就是有價值

的東西。等是包括「妻子、奴僕、作使」等等。 

8. 自因、他因：他人沒說，你自己心裡這麼想，那就是自因。他人說了，恐嚇你或是引誘你，

那就是他因。由此可知善友、善知識的厲害。 

 

戌九、知而說妄語 

知而說妄語者，謂覆想欲見而說語言。 

  覆想欲見而說語言者：心所取相，是名為想；心所樂欲，是名為欲；心所忍可，是名為見。由此三故能起語

言。諸妄語者說別異語，令真不顯，是名為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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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而說妄語者：這是說妄語的相貌。 

2. 覆想欲見而說語言：分成「覆」、「想欲見」、「而說言語」。 

3. 「想、欲、見」是三件事。想，就是「色受想行識」的想，取像的意思。指接觸外境，見

聞覺知了先前的言說。欲，是指自己的心有所欲望，或說我想要講的話，和我心裡想的一

樣。見，是取境之後，心裡也想講了，而有了更深刻的看法。看批尋記：「心所取相，是

名為想；心所樂欲，是名為欲；心所忍可，是名為見。」 

4. 覆：是隱藏的意思。表示說出的話，和所想、所欲、所見不同，有所隱藏，說出和事實不

同的話來。批尋記：「諸妄語者說別異語，令真不顯，是名為覆。」 

 

酉二、明略義 

此中略義者，謂依處故、異說故、因緣故、壞想故，而說妄語應知。 

  此中略義等者：依處故，配屬別句中若王等五[17]句。異說故，配屬已知已見二句。因緣

故，配屬自因他因等句。壞想故，配屬知而覆妄語句應知。 

 

1. 此中略義者：和前面三科一樣，這科也有個總結配屬。 

2. 依處故：就是說妄語的場和。配屬前面的五句「於王家、於執理家、於長者居士、於彼聚

集、於四方人眾聚集處」。 

3. 異說故：配屬「已知、已見」這兩句。是指所說不同。 

4. 因緣故：配屬「自因、他因」這兩句，這是指妄語的因緣。 

5. 壞想故：就是最後一句，「知而說妄語」。 

 

[長老發明] 

這裡從這個，「妄語」的定義來看呢？你說什麼話，我按我心裡面想的我這樣去說，我心

裡面所想的、所欲、所見，按真實心沒有欺騙人的意思。我就是這樣講了，這就是真實語，不

是妄語。什麼樣情形是「妄語」呢？就是說出來的話和心裡面所想的不一致，自己明明白白的

知道是不一致，就是這樣說，這就叫做「妄語」。 

所以目犍連尊者說是人家問：天不下雨，要過…其實是下雨，七天以後下雨。到七天以後

沒有下雨，大眾僧說：他說謊話了，作羯摩處罰他，他不同意。大家就爭論了。爭論的時候，

佛就來了，佛就問：你當時人家問你天旱不下雨，什麼時候下雨？說：七天以後。你用什麼心

說的。說：我用真實心說的，就是我心裡這麼想，我就這麼說。那佛說：這不是「妄語」。就

是你後來沒有兌現，但這不是「妄語」，你當時沒有欺誑人的意思，這不是「妄語」。這是「妄

語」的分際，我們時常有的時候會弄得不清楚，我們有時候什麼叫「妄語」，會弄不清楚。 

現在這上面的意思，就是你說出來的話，和你心裡面想的是一致的，就是真實語。你有欺

騙人的意思，你說的和你想的不一樣，你明明白白的知道怎麼樣，那就是「妄語」，「而說妄

語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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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尋記：P246，長老講錄 T81-P9，常柏法師 C008-P0248/27:50） 

未五、離間語攝 2 申一、總句 

復次，離間語者者，此是總句。 

 

1. 業雜染講完殺生、偷盜、欲邪行、妄語，現在講第五科「離間語」，這也是口四種惡中的

第二個。 

2. 離間語者者：這是經中講到關於離間語的總句。他想用言語破壞人家的和合，這相貌是怎

麼樣呢？ 

3. 以下是別句，總共分七小科。 

 

申二、別句 2 酉一、釋經句 7 戌一、若為破壞 

若為破壞者，謂由破壞意樂故。 

戌二、聞彼語已向此宣說等 

聞彼語已向此宣說，聞此語已向彼宣說者，謂隨所聞順乖離語。 

  聞彼語已向此宣說等者：謂聞彼語，或聞此語，若順乖離，則便向此、向彼而為宣說故。 

 

1. 若為破壞者：這個離間語者，心裡想破壞人的和合。 

2. 謂由破壞意樂故：這是說他說離間語的動機。他生起想要破壞別人和合的「意樂」。言為

心聲，要說話前，一定先有動機，也就是他想要這樣做。 

3. 聞彼語..聞此語..者：聽完某甲的話向某乙說，聽了某乙的話又向甲說。不只是單從一方，

而是兩方都聽、都講。這裡的「彼、此」，可能是任何人際關係，可能是同事、同修、家

人、鄰居。 

4. 謂隨所聞順乖離語：但是啊~他隨他說聽到的話，卻說乖離的話。 

乖離就是「背離」。《荀子‧天論》：「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 

順，有「隨順、放任」的意思，也就是你違背了說這話的人的意思。例如某甲明明是稱讚

某乙的話，你去轉述給某乙聽，卻說「那個某甲在背後說你壞話」。你的用字上可能不會

那麼直接，但是會讓某乙感覺出，好像某甲再說他的壞話。或者某甲沒講那麼嚴重，你把

他加油添醋，變得很嚴重。所以消文可以說「隨己所聞，順破壞意樂，說乖離語」。 

5. 請問：要是某甲毀謗某乙，你卻去向某乙說某甲在稱讚你，算不算離間語？ 

看起來不算，因為你沒有「破壞意樂」，對吧！？但是這樣講，也有副作用，不可不慎。

因為雖然你用心是好的，但某乙哪天知道了真相，他會對你有些誤會。當時他因為你轉述

的關係，以為某甲是稱讚他，在共事時，有些事就不知道迴避。說不定，他知道真相後，

自己能夠避免尷尬、衝突，甚至有能力能夠即時化解，減少整個團體的衝突。結果，你的

好心，卻反而壞事。所以，雖然沒有「破壞意樂」，還是少講「乖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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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三、破壞和合 

破壞和合者，謂能生起喜別離故。 

  破壞和合等者：謂以方便令此或彼生起不和合欲，而生別離喜故。 

戌四、隨印別離 

隨印別離者，謂能乖違喜更生故。 

  隨印別離等者：謂以方便印順彼別離喜，從是乖違喜不更生故。 

 

1. 破壞和合者，謂能生起喜別離故：這個想要破壞和合的人，是怎樣呢？因為他希望這兩個

人別離、不要和合。這兩人聽到了你的離間語，心裡也有別離的念頭。喜別離，就是喜歡

他們別離。看到他們不在一起了，就很高興。 

2. 看批尋記：「謂以方便，令此或彼，生起不和合欲，而生別離喜故」。方便，這裡是指計

謀、算計。 

3. 隨印別離者，謂能乖違，喜更生故：前面是心裡的念頭而已，這裡是真的發生了這件事。 

印，長老解釋當作「信」講。是說這兩人相信了你的離間語，所以就分離了。你看到他們

乖違了、分離了，心裡更是歡喜。 

4. 印，也可以當作「符合」或是「印證」講。隨著這件事的發生，符合了你希望他們別離的

意樂。我你的計謀得逞、得到印證，所以我就很高興。 

 

戌五、喜壞和合 

喜壞和合者，謂於已生，喜別離中，心染汙故。 

  喜壞和合等者：謂彼若此，若已生喜別離，能離間者遂破壞欲，生染汙喜故。 

戌六、樂印別離 

樂印別離者，謂於乖違，喜更生中，心染汙故。 

  樂印別離等者：謂彼若此，從是乖違，喜不更生，能離間者破壞意樂圓滿，而生染汙樂故。 

 

1. 這兩科是指這個「喜別離心」，是染污的。 

2. 喜壞和合者，謂於已生，喜別離中，心染汙故：是說已經生起喜別離的心，計謀還在進行

中，事情還沒完成，這時的心是染污的。 

3. 樂印別離者，謂於乖違，喜更生中，心染汙故：這是說你的計謀得逞了，他們真的乖違了，

你的心更歡喜，這當然也是染污的。 

4. 這裡一直強調「染污」，是指「看別人分離」這件事，是要不得的過患，不要誤認這是沒

有什麼關係的。他一樣有現法、後法罪。 

  



28 

 

戌七、說能離間語 

說能離間語者，謂或不聞，或他方便故。 

  說能離間語等者：謂若此語能令乖離，是則此語名能離間。如聞彼此順乖離語，則向此彼展轉宣說。如是宣

說，當知名為能離間語。如前已說。今此更顯由他方便，為乖離彼而有所說，亦名能離間語。如聞彼此順和合語，

則向此彼謂為不聞。或復依止親近、施與、知友、給侍以為方便而有陳說，皆名能離間語。如下決擇分說。（陵

本五十九卷十七頁 4841） 

 

1. 說能離間語者：這裡比較複雜一些，是講比較廣義的離間語範圍。 

2. 謂或不聞：這可以展開成三個意思： 

(1) 例如你希望某甲某乙分離，聽到他們在稱讚對方，你故意不轉述，當作沒聽到。也就是

說，你不說「和合語」，明明有機會勸和，卻不勸和。也就是說，你不勸和，心裡生起

染污的「喜別離」，也算是離間。 

(2) 或者說，你有聽到某甲稱讚的話，或是道歉的話，某乙問起時，你卻說「沒聽到」。這

不止是離間語，也是妄語。 

(3) 另一個意思，這某乙聽到了你的離間語，有聽沒有懂。你的計謀雖沒得逞，但是離間語

還是成立。 

3. 或他方便故：這是另一件事，是說你不自己說離間語，卻慫恿他人去說離間語，批尋記說：

「親近、施與、知友、給侍」。你透過你們雙方認識的某丙，去說離間語。用了這樣的方

便，使了些計謀。雖不是自己對某乙說，但這也是離間語。 

4. 長老另外延伸了一些說法。是說你在離間過程，出現了某丙，他來勸和，讓你的計謀沒有

逞。這個某乙可能就沒聽到（不聞）你的離間語。或者是聽到了，也懂了，但某丙叫他不

要聽你的（不聞）。他方便，是說這某丙努力的勸和，使得某乙和某甲不別離了。 

這表示，雖然你的計謀沒有得逞，但話已經說了，對方也懂了，那離間語的罪過還是成立，

只是罪過輕一點。 

 

酉二、明略義 

此中略義者，謂略顯示離間意樂、離間未壞方便、離間已壞方便、離間染汙心，及他方便應知。 

  此中略義等者：離間意樂，配屬別句中若為破壞句。離間未壞方便，配屬聞彼語已至向彼宣說句。離間已壞

方便，配屬破壞和合及隨印別離句。離間染汙心，配屬喜壞和合及樂印別離句。他方便，配屬說能離間語句應知。 

 

1. 此中略義者：和前面幾科一樣，這科也有個總結配屬。 

2. 離間意樂：配屬第一句謂由破壞意樂故。 

3. 離間未壞方便：是指離間還沒成功，配屬第二句，聞彼語已向此宣說等。 

4. 離間已壞方便：是指已經說了離間語，雙方已經有分離的意思，或是已經分離。配屬第三、

四句，能生起喜別離故、能乖違喜更生故。 

5. 離間染汙心：這是說這「喜別離」的心，是染污的。配屬第五、六句，於已生，喜別離中，

心染汙故。以及於乖違，喜更生中，心染汙故。 

6. 他方便：這是指透過他人離間，同樣有罪。配屬第七句，謂或不聞，或他方便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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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六、麤惡語攝 2 申一、總句 

復次，麤惡語者者，此是總句。 

 

1. 接下來講第六科「麤惡語」，這也是口四種惡中的第三個。 

2. 麤惡語者者：這是經中講到關於麤惡語的總句。麤，就是「粗」。 

3. 舉相違：這一科不直接講什麼是麤惡語，而是先舉出和麤惡與相反的語言，只要違背這些

相貌，那就是麤惡語。能注意這十二點，講話就會很圓滿。所以也可說是「十二種好話」。 

4. 以下是別句，總共分十二小科。 

 

申一、別句 2 酉一、舉相違 2 戌一、釋經句 12 亥一、語無擾動 

此中尸羅支所攝故，名語無擾動。 

  語無擾動者：謂無憤發掉舉及躁急掉舉故。 

 

1. 尸羅支所攝：尸羅就是戒律，受持戒律的人恐怕犯戒，所以他說話很謹慎，避免過失。 

2. 名語無擾動：這持戒者說出來的話，不會擾動。別人不擾動，自己的心也不會擾動。「寧

動千江水，不擾道人心」。 

3. 憤發掉舉：講者情緒很激動，或是聽者聽了很激動。 

4. 躁急掉舉：講者講得急急忙忙，跳字漏字、口齒不清。聽者聽了心裡不安。 

5. 成唯識論：云何掉舉？令心於境不寂靜為性。也就是「令心高舉，不安靜」 

 

亥二、悅耳 

文句美滑，故名悅耳。 

  文句美滑等者：言不鄙陋，是名為美。言皆輕易，是名為滑。眾樂聽聞，故名悅耳。 

 

1. 文句美滑：這個修行人是一位有智慧的人，說出來這個話的言句不會鄙陋，言辭都是很高

尚的，叫做「美」。說出來的道理非常的流暢（言皆輕易），不是很勉強的，所以叫做「滑」。 

2. 故名悅耳：這樣的說話使令人聽起來歡喜（眾樂聽聞），這叫做「悅耳」。 

 

亥三、稱心 

增上欲解所發起故，非假偽故，非諂媚故，名為稱心。 

  增上欲解至名為稱心者：謂依增上生道樂欲忍可而起言說，是名增上欲解之所發起。是諦是實，名非假偽。

無諂無誑，名非諂媚。眾樂領受，故名稱心。 

 

1. 增上欲解所發起故：批尋記說「謂依增上生道樂欲忍可而起言說，是名增上欲解之所發起」，

就是勸人學習善法，「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這是屬於人天的善法。我們有同情心，作

一些利益人的事情，這就是「增上欲解所發起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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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一個意思是說：你經過特別增上的學習，有了深刻的認識，有了勝解，心裡特別歡喜，

而說出來的話。 

3. 非假偽故：那是有真實的內涵，有真實的內容，不是虛偽的，不是一知半解的。 

是諦是實，是佛說的真理，是真實的事情。 

4. 非諂媚故：也不是有諂誑，特別要取悅於人的。諂媚：奉承、巴結。誑：說謊、欺騙。也

就是說，你要他去「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例如，你叫我多布施，

說可以得到結果當來好的果報，但心裡想的是要我「捐錢給你所屬的團體」，我要是捐給

別人，你就會不高興，那這就不是「增上欲解所發起」，效果就打了折扣了。清朝和珅，

言語討喜，百年之後，也只留下「弄臣」之名。 

5. 名為稱心：眾樂領受，大家聽了心生歡喜。依照這樣去做，事情會辦的圓滿，稱了大家的

心意。 

 

亥四、可愛 

不增益故，應順時機，引義利故，名為可愛。 

  不增益故至名為可愛者：如實而說，名不增益。應時而說，順眾而說，如法而說，是名應順時機及引義利。

順往善趣，故名可愛。 

 

1. 不增益故：如實而說，如量而說。就是那麼多，不多不少，不亂增加內容。 

2. 應順時機：時，應時而說。機，順眾而說。也可說是「應時順機」，也就是契理契機，如

法而說。「說法不契機，等同閒言語」。 

3. 引義利故：只要開口，就是要給眾生得利益，要是說了半天，聽者沒有得到半點利益，那

就白說了。例如傳承經驗，避免過失。開導方便，令得利益。要不賺錢、要不得健康、就

不就增長智慧，等等。 

4. 名為可愛：批尋記說「順往善趣」。你能這樣子引導聽者「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他們

這樣照著去做，當然就會生到人天善趣，現世、來世都能得到可愛的果報。短一點講，讓

聽者的心與善相應，就是可愛。 

 

亥五、先首 

趣涅槃宮，故名先首。 

  趣涅槃宮故名先首者：謂說法者為令眾生越生死塹，故所說法唯以趣涅槃宮為其上首，令彼眾生起勝意樂，

趣涅槃故。 

 

1. 趣涅槃宮：趣，近也，說的話使令眾生近趣到涅槃那裡去。涅槃宮，是個比喻，比喻涅槃

像個大寶樓閣，像皇宮一樣，是個安樂的地方。相對的，我們在生死此岸，就像住破舊的

房子一樣。 

2. 先首：這是說，所說的話，要勸導眾生厭離生死之苦，要發心進趣佛的涅槃。以這為最重

要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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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批尋記：「說法者為令眾生越生死塹（ㄑ｜ㄢˋ），故所說法唯以趣涅槃宮為其上首」。這是

指說法者的動機，都以斷眾生愛見煩惱、超越生死輪迴、進趨涅槃為主。 

4. 長老在這裡說，這就不是「增上生道」，而是「決定勝道」了。有一大段發明，請自行參

考講錄。 

 

（講錄 T82） 

亥六、美妙 

文句可味，故名美妙。 

  文句可味故名美妙者：其聲清美，如羯羅頻迦音故。 

 

1. 文句可味：說話的人文句高尚，很文雅，說起話來很有味道，值得玩味。讓聽的人喜歡再

聽。 

2. 批尋記說「其聲清美，如羯羅頻迦音」，「羯羅頻迦」就是阿彌陀經中的「迦陵頻伽」。

譯曰好聲，和雅。正法念經曰：「山谷曠野，多有迦陵頻伽，出妙聲音，若天若人，緊那

羅等無能及者。」 

3. 但形容人：「說話像唱歌一樣」，不是很好的意思。可以想像是現在新聞台的「主播」，

講話要好聽，很重視抑揚頓挫，觀眾才會有信賴感，收視率才會高。 

 

亥七、分明 

善釋文句，故名分明。 

 

1. 善釋文句：這是指在講經說法、授課、開會時，能把文句內容，很善巧的解釋得清楚、恰

當。例如利用科判、圖表。速度適當，不急不徐。 

2. 故名分明：這樣聽講的人，就能夠對一大堆文句，了了分明，不會含糊帶過，坐立難安，

或是乾脆放棄，下次不來了。 

 

亥八、易可解了 

顯然有趣，故名易可解了。 

  顯然有趣故名易可解了者：言無闕隱，是名顯然。愛樂聽聞，是名有趣。 

 

1. 顯然：批尋記說「言無闕隱，是名顯然」。在演講、括講經、授課時，能夠發揮隱顯的義

理，無所缺漏的講出來。用很淺顯的語言來表示，不會講得很艱澀，也不會話中有話，使

人不易了解，甚至產生誤解。 

2. 有趣：「愛樂聽聞，是名有趣」，這些場合講說時，能讓聽者心生歡喜，不枯燥，不會睡

著。例如講完很難的義理，會用生活周遭的事來善巧譬喻。也可能會帶進現代用語，甚至

適時的笑話，都能讓整個講說的效果提升，聽者更愛聽。記得大學時旁聽黃永武講的莊子，

就覺得很有趣，怎麼這麼難懂得文字，可以講得這麼有趣？你就會對這個人生起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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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但是說佛法時，就要有分寸，還是要有一定的規矩，不然就會是綺語了。我們看講老講經

論時，沒有講笑話吧？但還是覺得有趣、易可解了，這就是功力。 

4. 話說回來，你要是能講到全部的人都睡著，那也是很厲害的，以後可以改行當催眠大師。 

5. 故名易可解了：這樣的講說，豐富有趣，很容易使人明白。 

 

亥九、可施功勞 

攝受正法，故名可施功勞。 

  攝受正法等者：聽聞正法，如說修行，能引自義，功不唐捐，故名可施功勞。 

 

1. 前面是指動機、方法，但這裡是實際的幫助。 

2. 攝受正法：這裡是說「正法」是指聖人的勝義諦。我們凡夫只能在文字上領略，要採取行

動，最後才能真正得到聖智。這「信解行」的過程，就是攝受。 

3. 故名可施功勞：一位說法者能推動聽者由聞思而起修，那就很不容易了。施，施行、推展。

功勞，花了攝受的力氣，最後能得到正法。 

4. 能引自義，功不唐捐：自義就是指涅槃的功德，這一切功勞都指向涅槃，不會白花力氣，

所以說是功不唐捐。說的人也不浪費，聽的人也不浪費。 

5. 這就是法師和學者的不同，同樣的法義，法師帶領你進趨涅槃、攝受正法，學者只是讓你

更迷糊，卻成就了貢高我慢。 

6. 在一般世間法而言，是指這樣的講說不只好聽、清楚，還能真正有次第、有步驟的幫助人。

常聽到股市的一句名言：「好的老師帶你上天堂，不好的老師直接帶你住套房」。為什麼？

因為好的老師上過天堂，而那位不好的老師，現在就正套牢，所以只能讓你套牢。真是很

感恩長老所為我們開展的涅槃正路啊！ 

 

亥十、無所依止 

離愛味心之所發起，故名無所依止。 

  離愛味心至無所依止者：不依希望他信己故而為說法，名離愛味心之所發起。 

 

1. 離愛味心之所發起：這是指說法者心要清淨，不為名聞利養。卷六十二「言愛味者，謂於

是中、遍生貪著。」不貪著名聞利養，遠離愛味，這樣說法才是清淨的。 

2. 批尋記說：「不依希望他信己故而為說法」。就是指他不是希望大家相信的是他這個人，

而是他的法。就是指他希望聽者「依法不依人」，這樣他才是「說法清淨」。 

3. 故名無所依止：說法者不依止名聞利養，那是用什麼心呢？是用「無所得的慈悲心」。 

對聽法者而也，也不依止這位說法者的個人，而是依止他所說的法義。例如，相同的法義

由另一個人來說，一樣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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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十一、非可厭逆 

不過度量，故名非可厭逆。 

  不過度量等者：知量而說，語無重複，是名不過度量。 

 

1. 不過度量：批尋記說「知量而說，語無重複」。就是那麼多、那麼長，也不重複說。 

俗語說「話多不如話少，話少不如話好」。能說得正正好，不多不少，是要練習的。 

2. 故名非可厭逆：不要讓聽的人生厭逆的心，覺得聽厭了，不想聽了。話多，真是人討厭啊！ 

但是，有時師父會重複，但那是「苦口婆心」，法義上也是「一番提醒一番新」，是不可

以生厭逆想的。 

3. 典故：王羲之帶著三個兒子去拜訪宰相謝安，他的兒子子猷、子重，滔滔不絕的說著俗事，

唯獨子敬只有問候了幾句而已，等到他們離去後，一位客人問謝安：「你覺得那三個孩子

誰最好呢？」謝安回答「最小的那一個最好。」那位客人回問：「為何？」謝安引用易經

的話回答：「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論可知。（錄音檔更正：王羲之有七子，子

猷排第五，子重第六，子敬是老么，排第七） 

4. 有趣的是，各國關於多話的俗諺非常多。 

台語俗諺：「歹瓜厚籽，歹人厚話」。 

莎士比亞說：「Brevity is the soul of wit.」，翻譯就是「簡潔向來是智慧的精髓」。 

 

 

亥十二、無邊無盡 

相續廣大，故名無邊無盡。 

  相續廣大等者：言辭無間，廣大善巧，是名相續廣大。 

 

1. 相續廣大，故名無邊無盡：批尋記說「言辭無間，廣大善巧」。為人說法的時候，能在法

義上無邊無盡的闡發。 

2. 無盡：他能夠相續、不間斷的演說這個佛法，不疲不厭。 

3. 無邊：義理上能輾轉發揮，層層引申。用有限的文字，讚嘆無邊的法義。 

4. 說法語不同於世間言說，世間言語有窮盡，出世間法語卻可無窮無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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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二、略明攝 2 亥一、初三種 2 天一、標 

又從無擾動語乃至無邊無盡語，應知略攝為三種語。 

 

1. 和前面幾科一樣，這科也有個總結配屬，但是分成幾個方式，而且其中有很多深意。 

2. 這裡先分三種，後面還有三種。（請看附表） 

 

 

 (未六) 

 

 麤  

 

 惡 

 

 語 

 

 補 

 

 特 

 

 伽 

 

 羅 

 

 相 

 (申一) 總句 麤惡語者。 

 

 

 

 

(申二) 

 

 

 別 

 

 

 

 

 句 

 

 

 

 

 (酉一) 

 舉 

 

 相 

 

 違  

(亥一) 尸羅支所攝故，名語無擾動。 
尸羅律儀 

所攝語 

 由無悔等 

漸次能引 

三摩地語 

(亥二) 文句美滑故，名悅耳。 

等歡喜語 

無量眾生 

可愛 

可樂 

可欣 

可意語 

(亥三) 增上欲解所發起故，非假偽故， 

     非諂媚故，名為稱心。 

(亥四) 不增益故，應順時機引義利故， 

     名為可愛。 

(亥五) 趣涅槃宮，故名先首。  

 

 

 

說法語 

所趣圓滿語  

 

 

三摩呬 

多語 

(亥六) 文句可味，故名美妙。 文詞圓滿語 

(亥七) 善釋文句，故名分明。 

(亥八) 顯然有趣故，名易可解了。  

 

方便圓滿語 

(亥九) 攝受正法故，名可施功勞。 

(亥十) 離愛味心之所發起故，名無所依止。 

(亥十一)不過度量故，名非可厭逆。 

(亥十二)相續廣大故，名無邊無盡。 

 (酉二) 

 釋 

 麤 

 惡 

(戌一) 毒螫語者，謂毀辱他言縱瞋毒故。 

       麤獷語者，謂惱亂他言發苦觸故。 

(戌二) 所餘麤惡語，翻前白品應知。 

（本表由張藏日師姐提供） 

 

  



35 

 

 

天二、列 3 地一、尸羅律儀所攝語 

一、尸羅律儀所攝語，謂一種。 

地二、等歡喜語 

二、等歡喜語，謂三種。 

地三、說法語 2 玄一、標攝 

三、說法語，謂其所餘。 

  略攝為三種語等者：最初一種語無擾動，名尸羅律儀所攝語。次三悅耳、稱心、可愛，名等歡喜語；等遍三

世無量眾生樂聽聞故。所餘八種，先首乃至無邊無盡，名說法語。前說增上生道，此說決定勝道，是故有別。 

 

1. 尸羅律儀所攝語：是說這講說者有「尸羅律儀」的功德莊嚴，配屬第一句：此中尸羅支所

攝故，名語無擾動。 

2. 等歡喜語：大家聽聞了這樣的佛法，發歡喜心。配屬「悅耳、稱心、可愛」這三句。等：

平等，平等歡喜，在時間上、內容上都是平等歡喜。批尋記說「等遍三世」，過去現在未

來的眾生都喜歡聽。後面就有說明。 

(1) 不擾動語非使人歡喜。說法語並不「平等」使人歡喜，因為聽到法語，個人感受不同。 

(2) 文句美滑：人人愛聽，聽了也歡喜。 

(3) 增上欲解所發起：講的有內容，不虛偽、不諂媚，引導聽者行善去惡，照著做事情就都

很圓滿、很稱心，當然會心生歡喜、感激。 

(4) 不增益故，應順時機引義利故：講得正正好，就是聽者要的，所以心生歡喜。這也就是

四悉壇中的「各各為人悉壇」。 

3. 說法語：專指說佛法的部分，配屬從第五「先首」以下，一直到第十二「無邊無盡」。這

也可說是說法的標準，看我們是不是有這樣做到。而說法語之前的等歡喜語，可以讓眾生

感得人天善趣，是「增上生道」，下一生的福報好一點。這裡的「說法語」是趣向涅槃，

是「決定勝道」，決定離開生死輪迴，決定超越煩惱。 

 

玄二、別廣 2 黃一、標 

即此最後又有三種應知。 

黃二、列 3 宇一、所趣圓滿語 

一、所趣圓滿語，謂初一。 

宇二、文詞圓滿語 

二、文詞圓滿語，謂次二。 

宇三、方便圓滿語 

三、方便圓滿語，謂其所餘。 

  即此最後又有三種等者：謂說法語又有三種差別，如文易知。 

 

1. 針對「說法語」部分，再加以配屬。分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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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趣圓滿語：配屬「趣涅槃宮，故名先首」這一句。是指一切佛教徒學習佛法的時候，他

內心的意趣、意願，是要向著最圓滿的涅槃境界去的。不是為了享受世間更增上的五欲享

受。 

3. 文詞圓滿語：配屬「美妙、分明」這二句。也就是所用的語言、文字，乃至音聲，是圓滿

無缺的。 

4. 方便圓滿語：配屬「易可解了」以下這幾種語。是指言語善巧方便的智慧。 

 

亥二、後三種 3 天一、無量眾生可愛可樂可欣可意語 2 地一、別釋 3 玄一、可愛語 

又於未來世可愛樂故，名可愛語。 
玄二、可樂語 

於過去世可愛樂故，名可樂語。 
玄三、可欣及可意語 

於現在世事及領受可愛樂故，名可欣語及可意語。 
地二、結攝 

應知即等歡喜語，名無量眾生可愛、可樂、可欣、可意語。 

 

1. 後三種：另外三種分法。 

2. 第一個是「可愛、可樂、可欣、可意語」，再依「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分別說明。 

3. 又於未來世可愛樂故，名可愛語：現在這種語言你聽聞了，你到未來世的時候，還是感覺

到可愛，所以叫做「可愛語」。可見這種語言是可以歷久不變。 

4. 於過去世可愛樂故，名可樂語：這樣的語言，佛在過去世這樣講的時候，也是令你發歡喜

心的，所以叫做「可樂語」。 

5. 於現在世事及領受可愛樂故，名可欣語及可意語：現在世，你能夠領受佛說的經教法語，

實際的去體驗、領受，也會令感覺到「可愛樂」的。可欣：指發歡喜心的。可意：令你滿

意。 

6. 應知即等歡喜語：這裡總結上面三種。這是過去、現在、未來的無量眾生，都會歡喜的法

語。 

 

天二、三摩呬多語 

即說法語，名三摩呬多語。 

  即說法語名三摩呬多語者：三摩呬多，此云等引。由說法語引令眾生趣證涅槃，故名三摩呬多語。 

 

1. 這是後三種第二類。 

2. 即說法語，名三摩呬〔ㄒ〡ˋ〕多語：前面配屬的「說法語」，都是「三摩呬多語」。三摩呬

多，翻成等引，平等的引導。眾生聽了說法，使心平靜，不再熱惱，漸漸的可以觀察諸法

實相。這樣能平等的引導眾生趣證涅槃，到達涅槃的安樂處，有這樣的作用，所以叫做三

摩呬多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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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三、由無悔等漸次能引三摩地語 

即尸羅支所攝語，名由無悔等漸次能引三摩地語。 

  即尸羅支所攝語等者：謂由尸羅成就故無悔，由無悔故生悅，生悅故心喜，心喜故身安，身安故受樂，受樂

故心定，此中皆名尸羅支所攝語。舉初無悔後三摩地，略無中間悅喜安樂，故置等言。 

 

1. 這裡配屬第一句話「尸羅律儀所攝語」。 

2. 由無悔等：你能夠隨順戒律中規範口業的部分去修行，會得到什麼功德呢？能得到心裡面

不會後悔的功德。犯了戒就會後悔；不犯戒，你心裡面就不會悔恨。要是常常「心直口快」，

話還沒經過大腦，就說出去，當然就收不回來了，那時後悔都來不急。 

3. 等：這「等」是包含了「悅、喜、安、樂」。看批尋記：（參考卷 28-P940 三學差別） 

(1) 由尸羅成就故無悔：我要是不犯口業的戒律儀，心裡面不悔恨，就會得喜悅。開始時

心裡面是悅。 

(2) 生悅故心喜：有了悅，最後就是喜了，這都是在第六識上說。悅和喜，是程度上的不

同。孫子兵法中說：「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悅是小小的高興，對應慍，小小

的不高興。喜是比較大的高興，例如成語說「喜形於色」。相對於怒，也是形於色。

慍和悅就不一定看得出來。 

(3) 心喜故身安：心歡喜，這身體就會得到調適，這個四大就會調適，這是身安。 

(4) 身安故受樂：身體的調適，繼續的增長，就快樂，這安和樂都指身說的。 

(5) 受樂故心定： 身心安樂，才能生定。 

4. 漸次能引三摩地：因為持戒、無悔，經過了「悅、喜、安、樂」的過程，心就定了，就能

得到三摩地的定。 

5. 漸次能引：天台智者大師小止觀中說到修止觀的前方便「具五緣、呵五欲、棄五蓋」，到

了九心住中第七「最極寂靜」就開始有相似的「心輕安相」，直到第九的「等持」，就得

了心的輕安相。再上去，經過「未到地定」的八觸，轉換粗質的四大，就得了「身輕安相」，

由此進入初禪。 

6. 三摩地：就是由欲界定到未到地定，乃至四禪都可稱為三摩地，或叫等持。細分的話，前

面的三摩呬多（等引）是指初禪以上。 

7. 這一段，也是在說持戒的重要，特別是指戒律儀中對於口業的規範。《天台小止觀》二十

五方便中，第一個就是「持戒清淨」。楞嚴經中也說：楞嚴經說：「攝心為戒，因戒生定，

因定發慧，是則名為三無漏學。」 

 

酉二、釋麤惡 2 戌一、舉二種 2 亥一、毒螫語 

此中毒螫語者，謂毀辱他言，縱瞋毒故。 

 

1. 前面是反說，這裡才是正式說麤惡與的相貌。先舉兩個相貌來說明「麤惡」。 

2. 此中毒螫語者：螫ㄕˋ、也可以念ㄓㄜ。形容說麤惡語，對人而言就像被毒蜂螫到一樣。 

3. 謂毀辱他言：就是這個人他說出來的話是「毀辱」別的人。聽的人，覺得被毀辱。毀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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詆毀、污辱。包括：「捏造事實，構人以罪。」、「言語攻擊」、「嘲諷醜化」。 

4. 縱瞋毒故：為什麼會毀辱人家呢？「縱瞋毒故」，就是放縱他的瞋心，這個瞋心在語言上

動起來，就是毀辱別人。這裡用毒這字，「瞋」就是「毒」，是個比喻，形容這個瞋心太

惡毒了。 

5. 我們不要以為這些毒螫語都是對仇人，其實，常常是身邊最親的人傷得最重。有時我們犯

了麤惡語，還會自己找正當理由：「我是為你好啊！你看我對路人會這樣建議嗎？我才懶

得管他呢！」言下之意，就表示對方受了你的毒針，還應該感謝你囉！其實，從這句話來

看，那根本就是「縱瞋毒故」，放縱了自己的瞋心，卻還不承認。這點，我們自己要多注

意，修行就是從身邊日常接觸的人修起，難道是來修理別人的嗎？ 

 

亥二、麤獷語 

麤獷語者，謂惱亂他言，發苦觸故。 

 

1. 第二種「麤獷語」。什麼叫做麤獷語呢？「謂惱亂他言，發苦觸故」。 

2. 先看一下字典中怎麼解釋「粗獷」：粗野狂放、粗魯強橫。 

3. 惱亂他言：這是說因為自己的瞋心，說出這種野蠻強橫的語言，聽者就受到惱亂了。 

4. 發苦觸故：本來對方心裡是平靜的，聽見了你這種「麤獷語」，就覺得苦惱了，「苦觸」，

感覺到苦惱。 

5. 粗獷，很容易當成「粗率豪放」。我們常聽到一種論調：「有話就直說嘛！幹嘛那麼虛假？

還拐彎抹角、遮遮掩掩的。」那就是把粗獷當「率直」，還立定腳根，叫「率真」，沾沾

自喜的以為自己是「質勝於文的真小人」，把別人當成「文勝於質的偽君子」了！ 

6. 其實這兩個現象都是「縱瞋毒」，都是有瞋心發出來，前面那個「毒螫語」是針對說麤惡

語的人來說，他去毀辱別人；「麤獷語」呢？是在受毀辱的人，心裡面很苦惱。 

7. 舉個例子，教訓兒子一回家書包衣服就亂丟：「都跟你講幾百遍了，不要把髒衣服亂丟，

你是臭耳聾（台語）啊？阿你不知道你老媽在家多辛苦是不是？我是生下來就活該在你家

當家用人啊！…你看，跟你老爸一個樣！回來就看知道喝茶看報紙，歹竹出歹筍啦！？今

天不煮飯了！你們去吃大便吧！」你看這是不是「縱瞋毒」？聽的人是不是「發苦觸」？ 

 
戌二、例所餘 

所餘麤惡語，翻前白品應知。 
  所餘麤惡語翻前白品應知者：前說無擾動語乃至無邊無盡語，白品所攝。今說麤惡語中，除前毒螫語、麤獷

語外，所餘一切翻前所說無擾動語乃至無邊無盡語，當知即擾動語乃至有邊盡語，皆是麤惡語攝。又此略義亦翻

白品，有三種語應知。 

 

1. 所餘麤惡語，翻前白品應知：「麤惡語」是很多，說剩餘的麤惡語是什麼呢？「翻前白品

應知」，就把前面這個「白品」的話翻過來，那就是「麤惡語」。 

2. 例如前面說是「語無擾動」，調過來就是說「擾動」的話。相同的「不悅耳」、「不稱心」、

「不可愛」、「不以涅槃為首」、「不美妙」、「不分明」、「不易可解了」、「不能施

功勞」、「有所依止」、「可厭逆」、「有邊有盡」，那麼這就是「麤惡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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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為什麼其他科不這樣講，先講白品，再翻白為黑？ 

答：這是口四種惡之一，我們不要違犯。但是怎樣才是「說好話」？這也是要學習的，廣義的

戒律儀是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一切好的事都要去做，好的話都要說。這裡就是教我們怎麼

說好話！ 

 

問：惡口、麤惡語，字面上有何不同意義？  

答：惡口只是規範「罵人」，但「麤惡語」範圍就廣多了。 

 

問：說話不悅耳、不美妙，就算是麤惡語嗎？ 

答： 

1. 這裡我們要想想，這在程度上有差別。這裡是教我們說好話的方式，要是沒有講到悅耳、

美妙，頂多是平平，還不能叫麤惡語，所以不要自己嚇自己，以為我沒有說好聽的話，就

是在造十惡了。 

2. 這裡是要讓我們「翻白思維」。你可以這樣想，佛說到要我們說話悅耳、美妙、易可解了，

那我就這樣學著去做。我斷斷不可更說毒螫語、麤獷語。「取法乎上、得乎其中」，現在

講不好沒關係，能漸漸的學習、糾正，總會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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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七、綺語攝（分二科） 申一、總句（披 250） 

復次諸綺語者者，此是總句。 

 

1. 現在講第七科，綺語。 

2. 綺，有花紋的絲織品，之後用來形容美麗、光彩。王維：「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 

3. 綺語：這是舊的翻譯，新的翻譯叫「雜穢語」。俱舍論說：「一切染心所發諸語，名雜穢

語。」 

4. 綺語，在佛法中，通常是指涉及男女愛欲等等的華麗辭藻。但是在瑜伽師地論中所闡述的，

和我們所認知的綺語不太一樣，他的範圍更廣。 

5. 下面分成三大類來說明綺語。戌一、於邪舉罪時，戌二、於邪說法時，戌三、於歌笑嬉戲

等時等。 

 

申二、別句  酉一、釋經句  戌一、於邪舉罪時  亥一、總標 

於邪舉罪時，有五種邪舉罪者。 

  有五種邪舉罪者者：如下文說非時語者、非實語者、非義語者、非法語者、非靜語者，五種應知。 

 

1. 什麼叫邪舉罪？先說「舉罪」，就是另一位一起修行的人，他犯了戒了，而你要把他的罪

過舉發出來，他可以在這機會懺悔，讓罪清淨，這當然是好意。 

2. 論語中，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孔子也說：「過，則勿憚改。」有過失，透過同修來舉罪，是很好的一個方式。因為你會

很清楚的知道：「我這樣做是錯的，大家都看得到了，所以我要改過。」這會進步得很快。 

3. 佛世時，結夏安居日結束，會舉行自恣舉罪的儀式。舉罪有五德：「一知時，二真實，三

利益，四柔軟，五慈心」。和下面的五點正好可以配合。 

4. 但是「邪舉罪」，就是不合理的舉罪了。有五種過失，都是屬於綺語的口業。 

 
亥二、列釋  天一、非時語者 

言不應時故，名非時語者。 

 

1. 言不應時故，名非時語者：是指舉罪的時機不對。舉罪五德中就是「知時」。弟子規中說：

「揚善於公堂，規過於私室」，或說是「規過於暗室」，不要再大眾聚集時說別人的罪過，

在家庭用餐時不要責備、打罵。就算用心是好的，凡夫還是不能忍受的，這樣不能達到舉

罪改過的目的。 

2. 但是若師長有意考驗，甚至還故意誣賴你，那是另一種教化，就不在此限。 

3. 另外，要是當事人在大眾說：「我有什麼錯，您們盡量說。」那就可以說。因為他心裡已

經有準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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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二、非實語者 

言不實故，名非實語者。 

 

1. 言不實故，名非實語者：是指所舉的內容不是真實的，也有可能是誤解。舉罪五德中就是

「真實」。要舉人罪時，最好多觀察，小心求證，不然會傷到人。 

 
天三、非義語者 

言引無義故，名非義語者。 

 

1. 言引無義故，名非義語者：是指所舉罪的事，是要利益當事人，都是有意義的事，不是一

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舉罪五德中就是「利益」。 

2. 孔門弟子仲弓，在剛去當李氏家臣時，問孔子為政知道，孔子說：「先有司，赦小過，舉

賢才。」對於小小的過失，要留他人改過的餘地。 

3. 法律上有所謂「微罪不舉」，也就是這個意思。要是舉了，那就叫什麼？我們俗稱「雞蛋

裡挑骨頭」。軍中檢查內務，排長會戴白手套來摸，那就真是很嚴格了。但是，必要嗎？ 

4. 但是「微罪不舉」和「姑息養奸」的界限在哪裡？那就要多觀察了。請問，亂丟垃圾算不

算微罪？在家中，東西沒有放在定位，到底要不要舉罪啊？這有很多的考量。 

 
天四、非法語者 

言麤獷故，名非法語者。 

 

1. 言麤獷故：舉罪時，說出來的話很粗野，我們前面在麤惡語講過「麤獷」，講話使人苦惱。 

2. 非法語：這裡說「非法語者」，特別是指舉罪是用自己的語言、自己的意思來說，不是依

照佛說安立的文字來說。 

3. 舉罪五德中就是「柔軟」，你舉罪時，心不柔軟，語不柔軟，不能心平氣和的好好講，文

字也不加挑選。這都是綺語的範圍。 

 
天五、非靜語者 

言挾瞋恚故，名非靜語者。 

 

1. 言挾瞋恚故，名非靜語者：舉罪時放縱自己的瞋心。這裡說「非靜語者」，是指不寂靜，

也就是說你所舉罪的話不能使人息滅貪瞋癡，讓他心靜下來，好好思考自己的過失。舉罪

五德中就是「慈心」。 

 

戌二、於邪說法時  亥一、不思量語 

又於邪說法時，不正思審而宣說故，名不思量語。 

 

1. 邪說法：綺語的第二大類是指種種「說法」不恰當的現象，叫做「邪說法」。難得機緣成

熟，有說者、有聽者，但卻沒有把握機會，讓聽者獲得利益，那就可惜了。 



42 

 

2. 要是說法不得要領，也是綺語。不可不慎！下面分六科。 

3. 不正思審而宣說故，名不思量語：說法前，要深入思維法義，要是沒有正審、思察，就為

人宣說，可能會有錯誤，也可能講得太淺，沒有講到重點。這樣都是不圓滿的，叫做「不

思量語」。 

 

亥二、不靜語 

為勝聽者而宣說故，名不靜語。 

 

1. 勝聽者：有兩個解釋。一者，在座者有特殊身份的人，例如長老大德、高官名人等等，你

有所顧忌，或是希求，心就動亂了，不寂靜了。所以叫做「不靜語」。 

2. 第二個解釋，說法者有好勝心，想用義理勝過聽者，或者你覺得「我懂，你們不懂」。其

實那就是慢心，也是不寂靜的。 

3. 「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只要想說，在成佛的三大阿僧祇劫中，我們先學了幾年，

先修了幾年，那又算得了什麼？或是想想自己是否大開圓解、是否得根本智？要是沒有，

那大家都是在學習的過程，又有什麼好驕傲的？ 

 

亥三、雜亂語 

非時而說，前後義趣不相屬故，名雜亂語。 
非時而說至名雜亂語者：於所應說前後不次，名非時說；由是義趣不相符順，名不相屬，是故此語名雜亂語。 

 

1. 非時而說：這裡的意思不是指「契機」，是指講說的順序。批尋記說：於所應說前後不次。 

2. 例如講經說法時，有「初、中、後」，先說什麼、再說什麼、最後說什麼，佛菩薩是有安

排的。佛世一切智人，菩薩們至少都得了根本智，他們所安立的次序，一定有道理。不要

自作主張的改變。 

3. 有時是自己沒有安排好，急得先講到後面去了，結果前面佛菩薩為我們鋪陳的「梗」就給

粗心的跳過去了。 

4. 另一個狀況就是「扯太遠」！講到拉不回來。 

5. 前後義趣不相屬故：是指前後說法有矛盾，批尋記說：由是義趣不相符順。例如前面說空，

後面說有。前面說是了義，後面又說是不了義。那就是自打嘴巴了！ 

6. 雜亂語：這樣的說法，就是叫「雜亂」，沒次第。就算內容再好，聽講者也會混淆。所以

也是綺語的過失，說法者要避免。 


